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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文 者 ：法務部等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18曰 

發文字號：秘台大二字第1040031542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

裝 主 旨 ：本 院 大 法 官 為 審 理 臺 北 市 政 府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案 ，請就說明二 

所 列 事 項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儘 速 惠 復 ，俾 供 審 理 之 參 考 ，請查

昭 °»

說 明 ：

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3條 第 1項 規 定 辦 理 。

訂 二 、旨揭聲請人認民法親屬編第二章第 972條 、第980條 、第982 

條規定及内政部 101年 5月2 1日台内戶字第1010195153號 函 （ 

函轉法務部 101年 5月1 4日法律字第10103103830號 函 ） ，有 

違 憲 疑 義 ，聲 請 解 釋 案 ，請 提 供 貴 部 104年 1 0月 3 0 曰研析意 

見 三 所 示 之 下 列 事 項 供 參 ：

(一） 「三階段同性伴侣權益保障計劃」之具體内容及其相關資

線 料 。

(二) 研 擬 之 同 性 伴 侣 法 草 案 及 相 關 立 法 資 料 。

三 、如 貴 部 尚 有 其 他 補 充 意 見 或 資 料 ，亦 請 一 併 提 供 。

正 本 ：法務部 
副本•本院大法官書記處

郵 寄 ：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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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務 部 函

檔 號 ： 

保存年限：

地址：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30

號

承辦人：張思涵

電話：02-21910189#2262

電子信箱：jessica. chang@mai 1. moj. gov. t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2月30曰 

發文字號：法律字第1040351655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500000000FUXOOOOO_A11000000F_10403516550A()C_ATTCH1. pdf)

主 旨 ：有關大院大法官為審理臺北市政府聲請解釋憲法案，函請 

本部提供相關資料乙案，復 如 說 明 二 ，請 查 照 。

說 明 ：

訂 一 、復貴秘書長104年 11月1 8日秘台大二字第1040031542號函

線

二 、關於本部104年 10月3 0日研析意見三所述「三階段同性伴 

侣權益保障計晝」 ，說 明 如 下 ：

(一） 本部於104年3月1 3日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之

「關於同性婚姻法制化政策方向之建議報告」（詳如附 

件 1 ) ，係 參 考 他 國 作 法 ，採漸進式之立法方式，以減少 

制度變革所產生之衝擊及社會成本，緩和建構此類法制 

時所可能遭遇之困難，規 劃 二 個 階 段 ，逐步落實對同性 

伴侣權益之保障。第一階段之推動，係於現行法律制度 

下 ，落實對同性伴侣權益之保障；第二階段之推動則由 

本部研議同性伴侣法之法制化。

(二） 有關二階段保障同性伴侣作法，第一階段部分，為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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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伴侣法制化前妥善保障同性伴侣權益，行政院性別平 

等處於104年7月至9月召開 5場 研 商 會 議 ，協調相關機關 

檢視現行法律制度下得否放寬將同性伴侣納入法規適用 

，共計 68項法規得於現行法律制度下納入同性伴侣適用 

(詳如附件2 ) 。另為加強溝通、促 進 社 會 對 話 ，本部於1 

04年8月至10月將同性伴侣權益保障相關議題（詳如附件 

3)上 傳 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蒐 

集民眾對於此議題之意見，讓更多社會大眾得以正視此 

議 題 之 重 要 性 ，透過該平台之公共討論空間，彼此對話 

、傾 聽 、理 解 、尊 重 、說 服 ，相關意見及民眾參與情形 

並作為未來法制研議之參考。第二階段部分，本部持續 

關注外國法制發展（例如愛爾蘭同性婚姻公投過關、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同性婚姻合法化等） ，並於104年4 

月1 7日函請外交部協助蒐集同性婚姻及同性伴侣之外國 

立法資料（詳如附件4 ) 。相關立法資料及同性伴侣法草 

案刻正彙整研擬，並積極辦理各項法制化準備作業。

(三）第三階段則視前二階段實施情形，研議是否制定同性婚

姻 法 。

(四）另檢送本部本（104)年12月委託民調公司所作「保障同 

性伴侣權益」之民調結果及新聞内容各乙份供參（詳如附 

件 5 ) 。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

副本：本部法律事務司（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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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同性婚姻法制化政策方向之建議報告

法務部

壹、前言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 3年 1 0月 1 6 日召開「用平等的心 

把每一個人擁入憲法的懷抱一同性婚姻及同志收養議題」公聽會，依 

主席尤委員美女所作結論.，本部應於2 個月内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 

員會提出關於同性婚姻法制化政策方向之建議。

嗣立法院第8 屆 第 6 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2 1次全體委員會 

議 於 10 3年 1 2月 2 2 曰召開審查尤委員美女等2 2人 擬 具 《民法親屬 

編第九百七十二條、第九百七十三條及第九百八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鄭委員麗君等2 1 人 擬 具 《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繼承編第一千一百 

三十八條、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及王委員惠美等 17 

人 擬 具 《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 案 ，經主席尤委員美女作 

成 結 論 ：請本部將有關同性婚姻法制化之政策方向，於 1 2 月底前函 

送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並請本部持續召開公聽會，化解對立及 

歧 視 。

貳 、 同性婚姻法制化尚有諸多爭議，宜持續加強理性溝通，促進社 

會對話

立法委員尤美女及鄭麗君2位委員所提之同性婚姻法案，尚有諸 

多爭議，牽涉深廣，貿然立法恐造成社會對立，宜加強不同立場之理 

性 溝 通 ，促進對此一重要議題之社會對話：

一 、立法委員所提同性婚姻法案，尚有諸多爭議及疑慮

(一）同性婚姻法制化攸關現有婚姻家庭制度之重大變革

立法委員提出之修正草案，將民法親屬編、繼承編中舉凡相關條



文定有「夫妻」、「父母」等涉及性別之用語，均予替置為「配偶」或 

「雙親」。然法律具有「普遍性」，若為了保障同性戀者之婚姻權益， 

逕將民法親屬編及繼承編中「男 、女 、夫 、妻 、父 、母 」等兩性用語 

全部移除，即無視於有男有女、有夫有妻係社會多數常態，有違立法 

之普遍性原則。又依司法院釋字第554號及第712號解釋，婚姻及家庭 

為社會形成及發展之基礎，具有人倫秩序、養育子女等多重功能，然 

尤委員及鄭委員所提修正草案之法制方式，僅作部分條文用語之替置， 

未慮及此攸關婚姻家庭制度之重大變革，允宜通盤檢討設計。此 外 ，

婚姻與家庭的内涵並非僅由法律規定所建構，而是透過文化及社會的 

影 響 ，經由長時間的累積所建立。

(二)親子關係與血統真實認定原則之適用扞格

司法院釋字第554號解釋所闡述之婚姻制度，係植基於人格自由， 

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立法委員所 

提之修正草案使同性婚姻者亦適用婚生子女相關規定，惟同性婚姻者 

在生理上既無生育婚生子女之可能，強以立法使其一體適用現行規範 

普通婚姻制度之父母子女相關規定，適用上容有矛盾扞格之處。例如 

將民法第1063條第1項 「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 

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修 正 為 「配偶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 

者」，因同性婚姻者在生理上既無生育婚生子女之可能，如同性婚姻 

之一方與配偶以外之異性懷胎生子，卻因配偶未提否認之訴使該子女 

成為同性婚姻之婚生子女。此條文不僅違反自然事理之本質，即使在 

女女同性婚姻間，一方雖懷孕生子，其所生子女必與配偶間不具真實 

血緣關係，法律如對於顯然不真實之血緣關係仍承認為婚生子女，不 

僅與民法婚姻既有規範體制不合，更將衝擊現有婚姻及親子關係之制 

度 。且同性婚因人工生殖，該子女的真正血緣不明，亦有導致該子女 

未來與其具血緣關係之兄弟姊妹發生近親結婚之可能。



(三) 諸多法律須配合修正相關用語，影牢條文超過300條

查現行法律中採用「夫妻」、「父母」（含 「祖父母」）等用語， 

高 達 109種 法 律 ，涉及條文達 3 3 6條 。依尤委員及鄭委員所提修正 

草案 將 「夫妻」修 正 為 「配偶」、「父母」修 正 為 「雙親」，「祖父母」 

修 正 為 「雙親之二等直系血親尊親屬」，則除民法外，尚有諸多法律 

及法條亦須一併配合修正；此尚不包含其他諸如法規命令、行政規 

則等規定及條文。是 以 ，本草案一旦通過，現有法規均須全面檢討 

並配合修正，牽連之法規甚多，影響現行法規之適用，在未進行全 

面法規或其他影響評估前，貿然修正民法上開規定，其後遺症或法 

規可行性難以逆料。

(四） 對兒童權益之影響須審慎考量

同性婚姻者收養子女之妥適性，仍有相當之探討空間，蓋因子女 

對於環境沒有選擇權，同性婚姻者收養子女，對子女身心及人格發展 

之 影 響 ，從兒童與少年權益保護之角度，是否符合子女最佳利益，值 

得審慎考量，不宜單純視之為同志權益保障之事項。

二 、國内對於同性婚姻法制化之正反意見對立

依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101年12月2 6日 「同性婚姻合法化及 

伴侣權益法制化」公聽會、103年10月1 6日 「用平等的心把每一個人 

擁入憲法的懷抱一同性婚姻及同志收養議題」公聽會及103年12月22 

曰第21次全體委員會議之討論，並參酌相關學術期刊論著、座談會及 

模擬憲法法庭判決等各界意見，與本部歷來研議情形（例如101年委 

託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辦理「德 國 、法國及加拿大同性伴侣制度之 

研究」、102年委託中華警政研究學會辦理「臺灣同性婚姻法制化之調 

查研究委託研究」，並分別於102年10月14日、同年11月2 9日、103年3 

月2 8日及同年8月2 7日召開4場次「同性伴侣法制化意見交流座談會」， 

另於103年3月1 2曰邀集相關主管機關召開「現行架構下如何保障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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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侣權益」會議），可知目前國内對於同性婚姻法制化之相關議題， 

尚存有正反不同意見，贊成與反對者之立場截然對立（其立場之主要 

意見，茲整理如附表「同性婚姻法制化贊成與反對立場之主要意見彙 

整表」以供參酌），而有持續加強理性溝通之必要。

三 、他國作法之啟示

綜觀世界2 百多個國家，目前僅有1 6個國家允許同性婚姻合法 

化 ，亞洲國家則沒有此類法制規範，顯見此一議題在世界各國仍存有 

極大不同意見。

以 20 1 3年通過同性婚姻法之英國及法國為例，其同性婚姻之法 

制化過程，均先制定伴侣制度之法律，經由國内長時間之適應，才朝 

同性婚姻之立法方向努力。簡言之，法國於 1999年通過民事伴侣結 

合法（簡稱 PACS) ，在 PACS施 行 前 ，法國亦僅有一種婚姻制度。而法 

國適用PACS經過長達1 4年之久，當該國總統歐蘭德提出同性婚姻法 

案 時 ，其國内仍然引發重大抗爭，雖然該國於2013年 5 月 1 8 日強行 

通過同性婚姻法，但國内反對之聲音，至今仍未平息。英國亦係於 

2004年通過民事伴侣關係法，經過長達10年之施行，始 於 201 3年 7 

月 1 7 日通過同性婚姻法6

另德國於20 0 1年通過同性伴侣法，不直接挑戰現行身分法中婚 

姻與家庭，而以同性伴侣制度給予同性伴侣類似配偶的權利，針對同 

性伴侣在決定共同生活後所須的法律保障予以規定。經由同性伴侣法 

的通過與施行，這 1 0 多年來已使德國社會對於同性伴侣的價值評斷 

逐漸轉變，先承認同性伴侣之共同生活為社會所接納之家庭形式，進 

而思考是否應進一步開放同性婚姻，促成同性伴侣與配偶在法律上之 

平等地位。同性伴侣法的制定與施行，不但能先提供同性伴侣法律上 

之保障，同時對於社會接受度的提高，產生一定影響，促成對於同性 

人權保障共識之凝聚。2 0 1 3年即有政黨進一步提出開放同性婚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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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 求 ，並擬定草案進入議會討論。反觀美國同性婚姻法制經驗，其所 

以不如其他歐洲國家得以順利推動，主要原因之一，是對此一重要課 

題之社會對話機制未能發揮功效，而一味藉由公民投票等此類直接民 

主方式來表達支持或反對立場，其反效果之一即是激化對立。

由上述他國經驗可知，採漸進式之立法方式，得以減少制度變革 

所產生之衝擊及社會成本，緩和建構此類法制時所可能遭遇之困難。

參、政策建議

目前社會對於同性婚姻法制化尚有爭議，為避免激化社會對立， 

宜持續加強理性溝通。又同性婚姻法制化非僅涉及同性伴侣間之婚 

姻家庭權益，亦包括同性伴侣在收養子女及人工生殖等權益，影響 

層面甚廣。然同性伴侣之權益保障，政府本應關懷重視，為推展同 

性伴侣權益保障事宜，並參考他國作法，擬規劃分為二個階段，逐 

步落實對同性伴侣權益之保障：

一 、第一階段之推動

1 、 預 期 目 標 ：於現行法律制度下，落實對同性伴侣權益之保障

2 、 規 劃 作 法 ：

(1) 持績召開公聽會或座談會：

A 、 針對同性伴侣權益保障事項之相關議韪，預先蒐集不同立場之 

團體人士之意見，作為公聽會討論之資料。

B 、 持續召開公聽會或座談會，邀集社會各界參與討論，促進不同 

意見者之交流溝通，以增進社會對同性伴侣之瞭解。

(2) 加 強 溝 通 ：

A 、 針對同志團體及宗教團體，應主動瞭解其訴求，並積極促使贊 

成與反對之團體或人士意見交流，化解對立。

B 、 如有涉及各部會業務者，再請各部會透過其業務主管之相關途



徑 管 道 ，加強與贊成或反對之民間團體溝通。

(3) 檢視現行法令之保陣措施：

A 、 如有現行法令未能明文保障同性伴侣權益者，檢討研議就現行 

法令架構下，得否放寬將同性伴侣納入其法規之適用，或規劃 

研議相關保障之具體措施。

B 、 如有涉及各部會業務者，再請各部會應主動檢視主管之現行法 

律制度下，是否有部分之同性伴侣權益已能受到保障，例 如 ： 

醫療法規定之醫療同意權；或已與同性伴侣之家人共同生活者， 

亦為家屬，從而與同性伴侣有相互扶養之權益；或以遺囑指定 

將遺產贈與同性伴侣等方式，達到其財產繼承權益之保障目的 

等 。各部會應就其職掌之法規，主動向同性伴侣說明，並積極 

協助其權益之行使。

(4) 加強權益措施之宣導：

A 、 就主管相關權益保障之現行法令及保障措施，製作文宣並透過 

宣導管道，使同性伴侣得以知悉及使用，以瞭解政府對同性伴 

侣權益之關懷及政策。

B 、 如涉及各部會業務者，請各部會參酌前開作法，強化處理。例 

如 ：

(a) 針對同性伴侣簽署手術同意書之資格問題，前行政院衛生署 

(現衛生福利部）於93年公告之「醫療機構施行手術及麻醉告知 

暨取得病人同意指導原則」，已將同性伴侣列為得諮詢同意之 

範圍。請衛生福利部加強對醫療機構之宣導，使實務上能落實 

上開原則之執行。

(b) 請衛生福利部研議「由病人預立『醫療指定代理人』，該指定 

之代理人所為醫療法之同意權，即視為病人本人所為，而優先 

於其他順序之同意權人」之 作 法 ，在法制上之可行性。



二 、第二階段之推動

1 、 預 期 目 標 ：本部研議同性伴侶法之法制化

2 、 規 劃 作 法 ：

(1) 研 議 「同性伴侣法法制化」之可行性：

A 、 蒐集外國同性伴侣法制之立法例，以為制定我國同性伴侣法法 

制化之參考。

B 、 彙整各國立法例後，研議並分析相關可行性，據以研擬同性伴 

侣法之各項方案。

(2) 辦理政策影孪評估：

A 、 由於同性伴侣法之法制方案，非僅涉及同性伴侣間之權益，亦 

涉國家財政、人口政策、法律制度、社會福利等政策層面。因 

此 ，此法案之制定，應先辦理政策影響評估。

B 、 針對政策影響評估之報告内容，瞭解該法案對於國家政策之影 

響及衝擊。

C 、 分析同性伴侣法對於人口政策、財 政 、經 濟 、社會福利、兒童 

及青少年教育等面向之影響及衝擊，研議國家如何因應。

(3) 研商並凝聚意見：

A 、 邀集不同立場之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召開同性伴侣法制研

商 會 議 。

B 、 針對初擬規劃提出之同性伴侣法方案，於研商會議討論並凝聚 

採行方案之意見。

(4) 召開公聽會：

A 、 依研商會議協商結論所採行之同性伴侣法方案，召開公聽會， 

瞭解各界對於該方案之相關意見。

B 、 彙整公聽會提出之意見，並與各方意見代表充分交流溝通。

(5) 研擬具體法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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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參酌公聽會對於同性伴侣法方案之意見，研議如何修正該方案

之採行性。

B 、確認採行方案之方向，並據以擬訂法案之相關内容。

(6)組成法案研修小組：

A 、邀集法律學、醫學、社會學、公共政策、兒童教育、社會福利 

等領域之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組成同性伴侣法之研修小

組 0

B 、召開法案研修會議，就法案之具體内容，逐項討論、修 正 ，以 

期制定符合同性伴侣權益需求及合乎社會良性發展需求之體



附表

同性婚姻法制化贊成與反對立場之主要意見彙整表

相關議題 贊成意見 反對意見

一 、民法未 

承認同性婚 

姻 是 否 違  

憲 ？我國合 

法之「婚姻」 

僅限異性夫 

妻 締 結 ，同 

性伴侣及其 

家庭之身分 

關係未受民 

法等相關規 

範 之 保 障 ， 

是否違反憲 

法？

1. 依憲法第 7 條或憲法增修條 

文第 1 0條規定之平等權，絕 

非等者等之的形式平等，而是 

法律不能對任何性別或性傾 

向 ，在經濟、杜會地位上有差 

別待遇，故反對同性婚姻，本 

質就是一種歧視。即使是少 

數 ，國家亦應讓同樣繳稅只是 

性傾向不同的同性戀者，享有 

婚姻自由之基本人權。

2. 締結婚姻以組織家庭之權利 

涉及人性尊嚴與人格權保 

障 ，選擇何人為結婚對象，屬 

個人基於人性尊嚴得以自主 

決定之範疇，而為婚姻自由之 

核心内涵。人民既得基於其人 

格主體性而自由選擇結婚對 

象，自不因選擇對象之性別而 

有 異 。受憲法保障之婚姻制 

度 ，乃為實現婚姻自由所建 

構 ，並不因同性或異性伴侣之 

區別而異其保障。準此，限制 

同性性傾向者選擇同性為婚 

姻對象之自由，已構成法律上 

之差別對待，而違反憲法苐7 

條之平等保障。

3. 性傾向與性別認同有舆個人 

人格不可分的特質，基於尊重 

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 

自由發展之理念，國家社會不 

得以之加以排斥或為恣意的 

差別待遇。

4. 同性伴侣都是人，所以人對親 

密關係、對家庭、對生養下一 

代常常會因為自己的一些生

1. 同性婚姻與異性婚姻本質上 

不 同 （無生育之可能性），二 

者不應相提並論。基於促進人 

口成長屬於公共利益，故法律 

為合理差別待遇，並不違憲。 

且同性戀者基於人性尊嚴而 

享有基本權利，並不意謂著同 

性戀者當然有締結同性婚姻 

之權利。

2. 在我國現行法中，同性伴侣可 

以取得家屬身分關係，受民法 

相關規範保障。基於異性婚姻 

與同性結合裨益於公共利益 

程度上的不同，立法者得分別 

藉由異性婚姻與家屬制度來 

賦予不同的身分地位，符合憲 

法第 7 條之實質平等，故容許 

立法者透過事物本質上的不 

同，而給予合理的差別待遇。 

該差別待遇的基礎源於異性 

婚姻具有自然生育子女的可 

能性，有助於人口增長與民族 

生命的繁衍延續，並促進國家 

永續發展，具有高度的公共利 

益，從而國家透過結構上比較 

穩定的婚姻制度，賦予一男一 

女之異性夫妻締結婚姻的身 

分關係，保障子女在兩性親職 

家庭結構下人格成長並受教 

養 。

3. 同性生活體之成員基於人性 

尊嚴而享有價值尊嚴，但並不 

當然意味著同性生活艘成員 

即具有締結同性婚姻之權 

利，畢竟這是屬於兩個層次的



相關議題 贊成意見 反對意見

命經驗而有很自然的欲望與 

需求，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人 

性 。同性戀者沒有辦法「結 

婚」，這就是一個不平等，他 

們就是想成為彼此在法律上 

的配偶，不只是室友，也不只 

是家屬，希望未來的小孩可以 

合法的被伴侣收養，要在這塊 

土地、被自己的國家認可法律 

上的配偶關係。不能結婚，就 

是這個國家的次等公民。

5. 性傾向不應成為剝奪結婚權 

利 、生養孩童權利的理由，結 

婚從來就是天賦人權，每個人 

生來都該享有和自己選擇的 

人結婚的權利，同志要的不是 

特權，只是和芸芸眾生一般平 

等的權利。

6. 現行民法雖未對婚姻給予正 

面定義 > 亦未明文禁止同性婚 

姻 ，惟向來之司法及行政實 

務 ，囿於父權與異性戀中心之 

傳統，將婚姻制度限定為一男 

一女的結合，此不但剝奪了非 

異性戀者選擇婚配對象的自 

由、否定了多元性別伴侣關係 

受法律及社會承認的可能，更 

連帶限制了非異性戀、多元性 

別者享有與婚姻相關之成千 

上百種的權利與福利（此遍及 

骼療、賦 稅 、勞動及社會福 

别、財產、子女、居留與國籍、 

訴訟地位等等），除此之外， 

多元性別者選擇結婚與否的 

人格自主決定權亦遭全盤否 

定，因為異性戀可以自主選擇 

是否結婚，非異性戀者則因被

問題；而擁有基本人權，並不 

代表也擁有同性婚姻的基本 

人權。換言之，同性生活體成 

員享有言論自由、居住自由與 

遷徙自由等基本人權，但婚姻 

制度涉及社會大眾的理解與 

普遍接受程度，不當然導致或 

當然具有同性婚姻的基本人 

權 。

4. 同性結合因欠缺自然生育子 

女之可能性的婚姻本質，不適 

合比照異性婚姻來加以對 

待 。依司法院釋字第554、712 

號解釋，生養子女、繁衍生命 

是我國婚姻制度的核心本 

質，也是非常重要的社會性功 

能。從自然生育子女可能性的 

婚姻本質來看，同性結合與異 

性婚姻本質上是不同的事 

物 ，應有合理的差別待遇。

5. 憲法第 7 條並未保障性傾向 

的平等。

6. 單純以性傾向的不同即將同 

性戀與異性戀等同視之，主張 

法律不應限制同性間的婚姻 

自由，此說法並未認真論辯婚 

姻的本贸目的及意義，其論理 

不只難以通過檢驗，且還有

「掩耳盜鈐」或 「指鹿為馬」 

之嫌。

7. 有關於同性婚姻沒有受到民 

法等相關規範的保障，是不是 

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保障的 

意旨？有沒有違憲是涉及邀 

法層次的問題，如果各方存有 

爭議，似乎應該循釋窻程序做 

適當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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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 贊成意見 反對意見

剝奪結婚權，其結果不僅使得 

想結婚的同志無法結婚，不想 

結婚的同志其實也等於無法 

行 使 「不結婚」的自主選擇 

權 ，從而無論是想結婚或不想 

結婚的同志的人格自由與人 

性尊嚴在這個意義上都同受 

剝奪。

7. 過去以「男女有別」作為歧視 

女性的理由，亦即以差異來正 

當化歧視；以「同志跟異性戀」 

有別，來否定同志有選擇婚姻 

的可能，也是以差異來正當化 

歧視。有的同性伴侣想結婚、 

有的不想；有的異性戀伴侣想 

結婚、有的不想。他們的差別 

是前者一概都不允許結婚，後 

者一概被允許且被期待應該 

結婚。不是所有人都想進入婚 

姻 ，但是否定同性有組成婚姻 

的可能，維持婚姻是一男一女 

的組成，就是構成一種刻板的 

性別角色，亦即男人應如何、 

女人應如何的一種秩序的安 

排 ，婚姻一定是由夫與妻所組 

成的，一旦進入婚姻，就必須 

扮演夫與妻的角色。故將婚姻 

限於一男一女，不承認同性婚 

姻 ，就是一種夫妻性別刻板角 

色的性別歧視。

8. 有認為不承認同性婚姻，不是 

性傾向歧視，因為女同志與男 

同志、女同志與異性戀男性、 

男同志與異性戀女性可以結 

婚 ；異性戀女性與女同志都不 

能與女性結婚，異性戀男性與 

男同志也都不能與男性結

11



相關議題 贊成意見 反對意見

婚 。但這種「沒有形式上的性 

傾向差別待遇」的詭辯無法成 

立 ，因為將婚姻限於一男一 

女 ，對於同志群體已造成差別 

影 響 (disparate impact) > 

又 稱 間 接 歧 視 （indirect 

discrimination) ，司法院釋 

字 第 6 6 6號解釋承認間接歧 

視也是一種歧視。

9. 同志無法「出櫃」（out of the 

closet) 的處境，是基於其社 

會群體身分，且該社會群體係 

歷史性弱勢的群體。法律與社 

會上對同志的歧視使得同志 

必須隱藏衣櫃（closet) ，不 

論 是 要 其 「改 邪 歸 正 」

(conversion)、或者要其s蒙 

混通關/ 隱 藏 （pass)、掩佛 

/ 低 調 （covering) ，都是一 

種對其群體身分的否定，造成 

同志滅身衣植的必要與出檀 

的困難，既是對其表述自由的 

限制，也違反了平等。由於禁 

止同性婚姻的規範表達了對 

同志的貶抑、侵犯其人性尊 

嚴 ，因此承認同性婚姻不只使 

得結婚的同性伴侣可以公開 

其親密關係，更可能有助於矯 

正同志污名、降低同志出榧的 

社會障礙，亦即有可能同時促 

進同性伴侣公開其非婚姻之 

親密關係的表述自由。

10. 合憲性審查從來不應只是在 

法律制定施行之後才進行，立 

法者原就有依據憲法規範與 

意旨制定修正法律、做成合憲 

之立法政策選擇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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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 贊成意見 反對意見

二 、同性婚 

姻是否符合 

婚 姻 、家庭 

之本質及意 

義？

1. 婚姻目的不僅是生育，法律對 

於無生育意願或能力之異性 

婚姻，仍予婚姻之權利與身分 

關係保障，故不能僅因同性婚 

姻無法生育，就禁止其組成家 

庭 。現代家庭尚有彼此相互扶 

持 、經濟、情感、保護等功能， 

法律應配合社會變遷，促成家 

庭概念的再造，將家庭之定義 

放 寬 。

2. 在我國現行法秩序下，婚姻並 

不以生育為唯一的目的，生育 

並非婚姻唯一且必要的本 

質 ，且生育的事實，不只發生 

在婚姻内，將生育與婚姻緊緊 

掛 鉤 ，除了與現實不符以外， 

更會強化非婚生子女所承受 

的歧視與污名。

3. 婚姻並非不能改變，傳統價值 

及宗教信仰，不足以成為婚姻 

定義不能改變的理由。

4. 奴隸制度、君主專制制度、父 

權制度，都曾經是人類社會歷 

史最悠久、最普遍、最牢不可 

破的制度；「一男一女」、「成 

年人」、「自願結合」，更不是 

自古皆然、放諸四海皆準的婚 

姻本質。因此，於思辨制度、 

社會與文化時，不應訴諸本質 

主義。無論婚姻、道德或公序 

良俗，應隨著地域與時代，透 

過壓迫、反省與反抗的過程， 

不斷變遷。

5. 從人類的發展歷史來看，婚姻 

的形式是多元的，而且從來都 

是先於實定法而存在的，只不 

過隨著價值的變遷，使婚姻的

1. 民法上的家族法規範體系，是 

以異性婚姻作為軸心所建構 

而成的，其再經由夫妻關係與 

親子關係的連結，以形成各種 

家族法規範體系下的個別法 

律關係，因此「異性婚姻家庭」 

即成為民法家族領域上價值 

秩序的想像核心與法律構 

圖 。司法院釋字第362、552 

及 554號等解釋，亦清楚表示 

結婚係一男一女之制度。結婚 

雖說是私人事務，但婚姻本身 

不但是法律制度與社會制 

度 ，甚至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 

的文化之一，因此婚姻不得不 

成為公共事務。同性戀者無視 

於婚姻在人類文化上的意 

義，執意要求改變婚姻的本來 

概 念 ，如造成婚姻文化被摧 

毁 ，恐怕再也無法回復原狀。 

若要另立新法，將顛覆整個法 

律解釋體系。

2. 婚姻及其形成之家庭價值超 

越國家政府之上且比之更根 

本 。在發生次序上，是國家政 

府建立在婚姻家庭之上，而不 

是反過來；國家政府可以更 

替 ，政治體制也可以變革，但 

婚姻家庭及其形成之倫常價 

值難以變更。珍惜與尊重個人 

生命必然也要珍惜尊重能自 

然地創生個人生命的婚姻家 

庭 。因此，將婚姻去男女兩性 

化 ，就是根本否定婚姻最為核 

心可貴的生育價值（同性結合 

絕無自然生育之可能），以及 

因之而有的養育美善人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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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 贊成意見 反對意見

形式進入了實定法的規範，且 

只規範了某些特定的婚姻形 

式 。

6. 婚姻為兩人之結合關係，亦植 

基於個人之人格自由，提供個 

人心理與感情的穩定與慰 

藉 ，為具有相互照顧、長期依 

賴功能之生活共同體關係，婚 

姻的規範與社會意涵，隨著民 

主社會之價值秩序漸次走向 

包容與承認，正是民主憲政國 

家尊重個人自主與人格自由 

的展現。

7. 有關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應 

受到憲法制度性保障，是大法 

官引用德國法（德國基本法第 

6 條第1 項規定，國家秩序應 

該給予婚姻家庭特殊保護）而 

發展出來的一種看法，不是憲 

法所明定的。所以，立法者不 

採納一夫一妻的制度性保 

障 ，並不違反憲法，大法官若 

為追求憲法價值而承認錯 

誤 ，是捍衛憲法的表現，立法 

者放棄過去將婚姻限於一男 

一女的選擇，以實踐窻法平等 

保障的方式來行使立法者的 

形成自由，同樣是捍衛憲法基 

本價值的表現。

8. 司法院釋字第552、554號解 

釋提到婚姻的制度性保障，是 

在解決諸如重婚、通姦等威脅 

婚姻之单偶制之實務和法 

規 ，亦即婚姻之排他性，並未 

觸及婚姻是否為異性婚的問 

題 ，因此婚姻所要保障的核心 

内涵，應該是排他性的單偶結

形成倫常的價值，以至於隨而 

否定了婚姻的本質。對全體人 

類而言，男女兩性婚姻是尊 

貴 、獨特而不可取代的。

3. 同性結合欠缺自然生育子女 

之可能性的婚姻本質。

4. 普世認定的人權，包括生存 

權 、自由權、財產權、人格權 

等 ，都是單純享受權利。婚姻 

卻是附有相對義務的權利，如 

扶養義務、性忠貞義務等，與 

基本人權不能等同視之。婚姻 

在人類社會形成一種制度，因 

為人類對於婚姻的期待是能 

組成家庭並繁衍後代，這個功 

能只有異性婚姻可以達成，所 

以法律予以規範和保障。不能 

生育或不願意生育，是例外情 

形，並非設計婚姻制度時所考 

量者。婚姻的定義就是一男一 

女組成能夠維繫長久的家 

庭 、繁衍後代、傳承如脈，此 

種定義不容恣意改變。

5. 婚姻之所以在今日成為人類 

社會的制度之一，並非自始性 

法律上所規範的結果。人類婚 

姻基本上還是男女異性之間 

的配偶型態，即使期間容有集 

國婚、多夫婚、多妻婚、單一 

婚 （一夫一妻）等各種形式， 

千百年來卻未曾改變以生殖 

繁衍為核心的内涵，而且歷史 

久遠地成為人類杜會最重要 

的文化之一。同性婚姻倡議者 

主張法律上所規範婚姻的意 

義 ，長久以來為異性婚姻壟 

斷，顛覆婚姻的傳統定義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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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 贊成意見 反對意見

合 ，而非異性婚。

9, 隨著婚姻内涵和功能的改 

變，親屬法經歷許多次民間自 

發性的修改，在某些時候除了 

法律跟隨社會變遷之外，親屬 

法甚至引領了社會的改變。從 

親屬法立法至今，婚姻制度的 

改變趨勢有三個方向：「自 

主」、「平等」和 「民主協商」， 

這也是從19世紀以來全球婚 

姻法的發展趨勢。婚姻從過去 

背負有生殖、傳宗接代、性別 

分工、財產累積、教育和道德 

傳遞等多重功能的社會角 

色，逐漸被認知為兩個平等自 

主之個人的情感聯繫及照顧 

依賴關係，簡言之，婚姻已從 

兩個被傳統角色束缚的性別 

化角色（如傳宗接代及性別角 

色分工）轉變成兩人的自主平 

等民主協商關係。從自主、平 

等和民主協商的演變來看，異 

性婚姻當中兩個人分別要被 

歸於所謂父親和母親角色，或 

是夫或妻角色的需求和區別 

功能，在當代已經沒有必要存 

在 ，而應該回歸人與人相處的 

本質和内涵。

10. 婚姻的本質有三：一對一、 

彼此相愛、社會承認（social 

recognition)。就惠法而言， 

婚姻是制度性保障，有非常重 

要的社會、文 化 、歷史的位 

置，且涉及實質的權利義務關 

係 。

行婚姻革命1無視於婚姻在人 

類文化之中扮演的角色及意 

義 。惟倡議者所追求者，似乎 

不在於要求承認同性間的結 

合為婚姻（結婚的權利），而 

是透過目前法制上得以組織 

家庭的唯一手段一婚姻，要求 

民法乃至於法律承認「同性間 

的结合亦為某種合法的法律 

關係」，以取得組織家庭的權 

利 。

6. 我國對於婚姻家庭所持之價 

值 ，雖未若德國受宗教之影響 

甚深，但依然有著傳統家族主 

義之軌跡，諸如傳宗接代之思 

想 ，仍根深蒂固於某些人的觀 

念之中。婚姻以兩性結合，生 

育子女為目的，乃為一般人所 

接受之情形。民法在體系解釋 

上仍多肯定婚姻係保留給異 

性戀者，欲打破此一界限，承 

認現行法之婚姻不以兩性為 

限，則需要對婚姻家庭之定義 

與内涵加以轉變。但婚姻與家 

庭的内涵並非僅由法律規定 

所建構，而是透過文化及社會 

的影響，經由長時間的累積所 

建立。在未取得社會共識的情 

形下，若以「強迫」的方式去 

擴張婚姻的定義，固然具象徵 

意義，但反撲阻力也更大。

7. 民法親屬繼承編所保障之身 

分關係，其規範之配偶、親子 

關係，雖未明文，但乃係為了 

—夫一妻即一男一女之異性 

婚所打造。以此為基礎下有一 

些特徵，包括其係具有一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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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 贊成意見 反對意見

示性的穩固結合，婚姻的成立 

與解消皆須有公權力之介 

入 ，解消尚須有嚴格之要件， 

因為我們需要有一個穩固的 

共同體去支持包括繁衍後 

代 、撫育子女等家庭功能，而 

不能由一方任意解消婚姻，乃 

一個彼此同居共財之權利義 

務關係。但目前婚姻關係的穩 

固性在慢慢瓦解，面臨婚姻家 

庭之解構所帶來之衝擊與影 

響 。

三 、我國民 

法未承認同 

性婚姻是否 

遠反國際人 

權 法 ？是否 

違反普世人 

權或先進國 

家之文明價 

值 ？

1. 兩公約已有國内法效力，依據 

兩公約審查會議結論第 78 

點 ，已明確建議修正民法以保 

障同性伴侶與同居伴侣。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 CEDAW) 亦已具國内法效 

力 ，CEDAW公約第2 9號一般 

性建議第3 1點已明確提出， 

任何國家不能基於宗教或倫 

理理由，對沒有婚姻關係的多 

元家庭組合，給予經濟、社會 

福利或子女收養方面的不利 

待過。

2. 我國已訂頒兩公約及 CEDAW 

施行法，且 102年國際專家審 

查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提出 

之第 7 8 、7 9點結論意見，與 

1 0 4 年國際專家審査我國 

CEDAW第2 次國家報告提出之 

第 3 3點總結意見皆提出我國 

缺乏法律上對婚姻家庭多元 

性之認可，建議修訂民法承認 

多元家庭，可見同性婚姻權利 

之保障將逐漸成為世界趨勢。

3. 婚姻自由、家庭權等自由與權

1. 兩公約係以異性婚姻為基本 

思想前提，其中關於婚姻家庭 

之條款，並未規定家庭涵蓋之 

類型，反而清楚說明其預設之 

家庭為異性婚姻，我國現行相 

關條文並不違反兩公約精 

神 。又兩公約雖具國内法效 

力，但賦予每個簽署國就自身 

狀況而有不同作法，台灣為主 

權獨立國家，在法學研究上應 

拒絕殖民法學，貿然引進會造 

成爭議，亦不應逕行援引，毫 

無保留地適用。

2. 同性結合制度並不代表先進 

國家的文明價值，因為這涉及 

各國社會、文化、宗教、倫理、 

法律層面等相當複雜的價值 

判斷，各國自應考量本身狀況 

而為符合本國利益之政策決 

定，不適合過度援引國外的立 

法例。

3. 無論是兩 公 約 或 C E D A W公 

約，基於合憲性解釋與國民主 

權之法理，應認為只有在不牴 

觸我國憲法所揭锒之愤值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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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 贊成意見 反對意見

利 ，以及禁止性別、性傾向、 

性別認同歧視亦係國際人權 

法及重要國際人權公約，例如 

我國已簽署實施之聯合國「消 

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公 

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等所肯認之基本人權，締 

約國有義務盡一切努力加以 

落實。

4.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於2007年 

發表《日惹原則一將國際人權 

法應用到性傾向和性別認同 

相關問題》，第24條指出：「每 

個人都有權建立家庭，無論其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如何。家庭 

有各種不同的存在形式。任何 

家庭都不應受到基於其任何 

成員的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的 

歧視。」亦即國際人權法應該 

運用於所有性傾向與性別認 

同相關事務的原則 |也就是 

說 ，國際人權法所規範的人 

權 ，不能因為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而有所歧視。

5.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於Joslin 

v. NewZealand(2002)—案判 

決中，以 「公民權利及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第 2 3條第2 項 

規 定 「男性」與 「女性」，因 

此對該條所保障結婚權之適 

用對象，僅限於異性伴侣間， 

故當時未設有同性婚姻制度 

之紐西蘭，並未違反公約規 

定。然而實際上即便承認該條 

條文係保障異性伴侣之婚姻 

權 ，並不表示「僅」異性伴侣

範的限度内，洵具有法律效 

力 。又國際人權專家意見，亦 

應在不違反我國憲法及大法 

官解釋下，才值得參酌。

4. 審視「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第2 3條 、「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0 

條 、「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 

約」第 16條、「歐洲人權公約」 

第 12條等有關婚姻與家庭之 

條文規定，及相關一般性意 

見 、一般性建議與Joslin v. 

New Zealand(2002) ' Schalk 

and Kopf v. Austria(2010) 

等案例，同性婚姻尚非國際人 

權公約所承認之基本人權。

5. 歐盟28個國家中，僅 7 個國 

家承認同性關係，故不承認同 

性伴侣不代表違反人權。

17



相關議題 贊成意見 反對意見

之婚姻權應受保障，而排除同 

性伴侣亦應享有與異性伴侣 

相同之婚姻自由權利。此外， 

歐洲人權法院於X and Others 

v. Austria(2013) — 案判決 

中，肯定婚姻關係之有無，不 

能正當化對於同性伴侣權利 

保障的差別待遇，此暗示著歐 

洲人權法院，將有可能明確介 

入同性伴侣婚姻平等保障的 

核心議題。

四 、同性婚 

姻是否需考 

量 國 情 、民 

意 、社會共 

識 ？目前同 

性婚姻是否 

符合國情、 

民 意 、社會 

共識？

1. 在兩公約國家報告審查會議 

口頭及最後的書面意見，針對 

多元家庭法制化的議題，國際 

人權專家均明白對我國政府 

官員表示「政府有義務全面實 

現所有人的人權，而非把這些 

人權的實現取決於多數決的 

公共意見」，顯見即使社會上 

有反對婚姻平權的意見，但婚 

姻平權是重大人權事項，絕不 

應以所謂「社會共識」或 「多 

數決」意見否定或延宕其實 

現 。

2. 社會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 

高 ，例如2013年 4 月中研院 

公布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 

查計晝第6期第3次執行報告 

提出：關於同性婚姻權已有百 

分之 5 5 的受訪者同意應立法 

保 障 。中研院的社會變遷調 

查 ，是我國目前對年齡、性別 

與地域最完整的社會意象調 

查抽樣，其調查足以反映台灣 

的現況。

3. 人權本來就和民意與社會共 

識無關•而人權的價值所在正

1. 同性婚姻不符合我國國情，宗 

教團體曾於102年 9 月 1 8 曰 

召開記者會，並連署反對同性 

婚姻與多元家庭，顯示主流民 

意仍反對同性婚姻。且觀諸曰 

本 、韓國均屬聯合國會員國， 

目前皆無同性婚姻之法制，亞 

洲尚無開放同性婚姻之國家。

2. 文化傳統形成的婚姻制度，其 

改變的基礎就是民意。

3. 身分法和人民的法律感情息 

息相關，修法要考慮社會接受 

度 ，故身分法不太適合過度超 

前立法。

4. 同性婚姻遗反了華人文化（漢 

文化）對於婚姻係由男女結合 

而成的社會共識。且觀察同樣 

受到漢文化深遠影響之曰 

本 、韓國、中國大陸等東亞國 

家 ，亦普遍不認可同性婚姻。

5. 台灣伴侣權益推動聯盟於102 

年 1 0月推出「婚姻平權（含 

同性婚姻）」、「伴侣制度」、「家 

屬制度」等 3 份民法親屬編、 

繼承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在 

社會上引起 3 0 0 多個團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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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 贊成意見 反對意見

是在於它用來保護少數人免 

於受多數人的傷害的。立法並 

不需要社會共識，代表進步價 

值的法律雖然不見得與當時 

普遍存在的社會觀念相同，但 

進步的法律可以帶動社會的 

進步。

4. 許多人的生命經驗中，並沒有 

足夠的機會讓他/ 她去學習 

了解與他/ 她所不同的生 

命 ，所以對於差異感到恐懼， 

但這並不能成為同性伴侣被 

國家法律所排除的理由，更不 

能是政府迴避人權平等的藉 

〇 〇

5. 我國婚姻制度歷經數次變 

革 ，其制度研議修正時，亦如 

同當下正反意見併陳。最初制 

定民法係以「法律領風氣之 

先」，確立當事人自主、世俗 

化及單偶制等原則，建立迥然 

不同於三妻四妾、家長作主及 

禁止同姓相婚等傳統婚姻家 

庭制度之法律規範。而民法原 

有父系社會以男性為主的親 

權 、住所、冠姓及子女姓氏決 

定權等歧視規定，在性別平等 

運動的努力下，自主與平等漸 

次成為民法所肯定的重要原 

貝 ，而修,正了這些性別歧視的 

規定。本於相同的原則，民法 

所規範的婚姻制度，不應排除 

同性伴侣：不基於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而將同性伴侣排除於 

婚姻制度之外。

6. 人權幾乎永遠和公共利益是 

相衝突的，因為立法常常是站

1 5 萬多人署支持的熱烈迴 

響 ，與 1 5萬餘人上街的強烈 

反對。

6. 觀察美國同性婚姻法制經 

驗 ，其所以不如其他歐洲國家 

得以順利推動，主要原因之 

一，是對此一重要課題之社會 

對 話 （social dialogue) 機 

制未能發揮功效，而一味藉由 

公民投票等此類直接民主方 

式來表達支持或反對立場，其 

反效果之一即是激化對立。從 

而，如要推動禁止性傾向歧視 

及同性結婚此類較為敏感之 

社會議題（social agenda) 

時，不妨多以論壇對話之方式 

來凝聚共識，以減少建構此類 

法制時所可能遭遇之困難。一 

般民眾對於同性戀群體成員 

之態度，以及對同性婚姻議題 

之看法，亦應透過問卷或其他 

方式來加以掌握，藉以得知對 

此 一 運 動 之 社 會 態 度

(societal attitudes)。

7. 親屬法的特性就是和當地風 

俗習慣有密切關係，若是有一 

天社會對於同性婚姻有共 

識 ，自然應該尊重，但依目前 

社會接受的程度，可能可以先 

訂立同居的法律規範，讓同志 

同居的同時，也能享有一些權 

利 ，等到幾年後社會氛圍成 

熟，再以專法訂立同性婚姻制 

度 ，是比較妥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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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 贊成意見 反對意見

在公共利益的這一端，所以立 

法常常也會與人權保障相衝 

突，也就是為什麼各個憲政國 

家要發展出司法違憲審查，站 

在憲法所保障的權利基礎上 

來審查法律或政府行為，如果 

它為了公共利益，已經超越了 

憲法所要保障的基本人權 

時，這樣的法律或是公共政策 

是不能允許的。所以在憲政主 

義之下，國家不會因為這些人 

是少數人，或者它所代表的是 

少數人的價值觀，就否定其人 

權 。

7.在台灣社會上曾經有3 個重 

要的身分法思辨時刻，每一次 

都重新界定婚姻家庭的意義 

與地位，法律修正的歷史，是 

不斷追求平等、反省歧視的過 

程。面對第4 次重要的思辨時 

刻 ，應從窻法的角度來思考現 

行民法實質限制同性間締結 

婚姻及收養子女之合憲性，讓 

平等成為我們的選擇。

五 、同性娘 

姻法制化對 

於目前婚姻 

制度有何影 

響 ？是否造 

成 社 會 衝  

擊 ？

1.同性婚姻不會影響異性婚姻 

制度，反而能促進婚姻關係中 

的平權。承認同性婚姻，讓婚 

姻不再限於一夫一妻，可以是 

夫夫或妻妻，有助於改變婚姻 

關係中配偶間的不對等權力 

關係，打破男女不平等的性別 

角色與分工，畢竞在一對夫夫 

或妻妻的婚姻關係中，關於婚 

姻的家務分工和性別角色有 

了可以重新協商的可能性或 

機會。同志進入婚姻的意義除 

了反轉過去對於同志群體的

1. 同性婚姻會造成倫理的崩 

壞 、性行為道德的淪喪，並使 

婚姻制度崩解，少子化問題將 

更加嚴重。

2. 同性婚姻不只是親屬法律的 

修訂，更是基本倫常秩序的根 

本變動，也是有關性、婚姻、 

家庭之普世倫理意義及關係 

的變革。

3. 華人家族重視男女之別，華人 

的稱謂中，都有性別之分，而 

且可由稱謂區分屬於父系的 

親族，或是母系的親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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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 贊成意見 反對意見

歧視，更重要的一點，是逆轉 

過去專屬於異性戀，標誌著 

夫 、妻上下階層的婚姻制度。

2. 當今之婚姻制度已揚棄過往 

以宗祧繼承為核心之觀念，繁 

衍後代不再是婚姻之必要目 

的，而代之以當事人人格自主 

發展之理念，此觀諸無子嗣不 

再是法定婚姻解消事由即可 

明瞭。再者，如立法者以限制 

人民選擇同生理性別配偶之 

自由作為鼓勵生育之手段，則 

目的與手段之間 > 亦不具任何 

關聯。蓋不願選擇異性作為配 

偶者，並不因無法與同性結婚 

而屈就；而異性戀者，亦不會 

因國家禁止同性婚姻而提高 

結婚、生子之意願。若國家有 

意鼓勵生育，應從建制完備托 

育制度、營造友善親職工作環 

境與其他獎勵、補助政策著 

手 ，不應犧牲人民經由締結婚 

姻而發展、實現人格之自由， 

而對選擇同性與異性伴侣作 

為締結婚姻對象之人民為差 

別待遇。

3. 生育率下降、少子化等問題， 

都是在目前只承認異性婚姻 

的法秩序下發生，與未來承認 

非異性戀婚姻與否並無關 

聯 。政府若真有心提高生育率 

與兒童福利，應積極落實對同 

志關係與家庭的保障，積極消 

弭各種歧視與污名，降低同志 

所面臨的生育風險，讓同志家 

庭與其他各種多元家庭形態

( 包括非婚家庭、單親家庭、

婚姻會造成稱謂、計算姻親親 

等、判斷禁婚親之混亂，違反 

華人公序良俗和倫理，且會鼓 

勵雙性戀者偏向採取同性婚 

和鼓勵性傾向尚未確定的小 

孩偏向同性戀。

4. 不承認同性婚姻等同性結合 

法制，實係顧慮到台灣人口結 

構之少子化現象，避免近親結 

婚危害民族健康，甚至因違反 

禁婚親之規定致使婚姻罹於 

無效等情事，應有相當之公益 

理由。

5. 同性婚姻法制，容易使得年輕 

人在青少年的同性密友期階 

段 ，提早放棄認識並與異性互 

動的機會，而被導引至同性結 

合的關係，妨礙我國亟需人口 

生養的公共利益，未來更會讓 

亟待永續發展之人口政策雪 

上加霜。

6. 同性婚姻改了稱謂，輩份沒有 

了，整個人倫，包括孝道、孝 

悌忠信、禮義廉恥都會崩解。

7. 同性婚姻是對於現行婚姻法 

制的重大變革，衝擊到每一個 

家庭的姻親關係及彼此身分 

上的稱謂與如何相互稱呼的 

感受問題，從而與全國每一個 

人都有切身關係，在未有本土 

杜會之充分討論與多數共識 

以前，自應謹慎評估，先經公 

民討論、縝密的社會調查，以 

透過公民投票等直接民主方 

式凝聚社會共識，較具有實質 

民主正當性。

8. 台灣伴侣權益推動聯盟於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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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 贊成意見 反對意見

隔代教養家庭、新移民家庭等 

等）子女，可以在更友善而無 

壓力的環境成長才是。

4. 少子化的問題建立在一個錯 

誤的預設，亦即，預設了婚姻 

的生殖功能，以及同性伴侣無 

法發揮孕育下一代的功能，於 

是錯誤的在討論同性婚姻的 

同時，討論少子化這樣的人口 

政策問題。家庭結構的改變雖 

會影響人口結構，但台灣人不 

生小孩，與經濟有強烈的關聯 

性 。因此，同性婚姻不會造成 

少子化，如果同時開放同性婚 

姻的人工生殖，反而促進生 

育 。

5. 有認為同性婚姻會傳遞給下 

一代錯誤的性別觀，等於將徬 

植中的青少年，或者性向未定 

的人推入同性戀的深淵。但是 

何謂正確的性別觀？如果認 

為正確的性別觀就是男生必 

須像男生、女生必須像女生、 

男生只能愛女生、女生只能愛 

男生，這是一個應該要被淘汰 

的性別刻板觀念。同性婚姻法 

制化就是為了要推翻il■種次 

等化同性戀的預設，告訴人 

民 ，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 

都是一樣的一種選擇，彼此間 

沒有僧值的高低。

6. 異性戀者不會因為同性戀者 

可以結婚而變得無法結婚，異 

性戀者的權利、福利不會因而 

減少，亦不會受到任何具體的 

損 害 。

7. 法律用語跟戶政實務上的稱

年 1 0 月提出之伴侣制度草 

案，亦納入異性伴侣，即在現 

行的婚姻制度外，另闢一個伴 

侣制度供人選擇。但這個設計 

給異性戀者的伴侣制度，竟是 

無須忠貞、無須承諾的性解放 

制度，登記為伴侣後與第三人 

發生性關係是不受限制的，長 

此以往婚姻家庭制度恐面臨 

崩解，另伴侣制度中，僅直系 

血親不得締結伴侣，姻親及旁 

系血親可以締結伴侣，也可以 

共同收養子女。將來可能出 

現 ，婆婆去世後，公公跟離婚 

或守寡的媳婦結成伴侣，兩人 

共同收養子女，與原先兩人的 

子女關係如何稱謂？豈非人 

儉大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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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 贊成意見 反對意見

謂 ，這是兩件事情，不應混為 

一談，技術上仍可保留有性別 

劃分的稱謂。

六 、同性婚 

姻及同性伴 

侣權益保障 

的法制化方 

向？

1. 現行特別法之規範，如家庭暴 

力防治法、醫療法等，尚無法 

解決其與其他親屬關係衝突 

之優先適用問題。家庭型態的 

多元，將是台灣社會面對的現 

實情形，若無法律之保障，實 

務操作上將會遇到困難。

2. 同志權益無法透過另訂契約 

來保障，因為婚姻身分影響的 

法規，起碼上千條，如果要一 

條一條來契約化，根本不可 

能。透過契約而無須修法的說 

法 ，是昧於現實杜會中民眾對 

使用律師、近用法律的知識、 

財力、階級門檻。

3. 如果不根本改變婚姻制度的 

定義，那麼，所有立基於婚姻 

制度的法律制度性歧視的結 

構 ，仍會繼續存在於上百條、 

上千條的法律中。若這麼多法 

律對同性婚姻有差別待遇、有 

歧視，而其根源就在於對婚姻 

制度的定義，所以，只要改變 

這項定義、將不同性傾向納進 

來 ，才能將現有法律體系逐一 

平權化，唯有這樣做，台灣才 

能談得上是一個真正以人權 

立國的國家。

4. 婚姻在現行法下，確實就是一 

種基於身分關係的特權，結婚 

就像取得一張入場券，自此大 

門之後所有的權利義務（包括 

生育給付津貼、退休金、各種 

補偾與撫卹金、職務調動或各

1. 若要保障同性伴侣的法律權 

利 ，非以制定專法或修正民法 

方式，宜回歸針對法律保護不 

足之處修正相關規定即可。'

2. 有鑑於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 

成與發展之基礎，牽涉甚廣， 

若就特定事項有改進之必 

要 ，應採單點修法之保護模 

式，例如導正保險實務與修正 

醫療法。

3. 可以用制定其他法律、修正其 

他法律的方式，同樣能保障同 

性伴侣的權利，而不要撼動民 

法這樣的根本大法，也不要動 

到家及婚姻制度的定義，用別 

的方式來替代，立法有很多可 

供選擇的空間，要選擇對社會 

傷害最少、又能解決問題的方 

法 ，不要形成兩邊意見的對 

立 。

4. 同性婚姻的爭議問題，用代議

式的間接民主沒有辦法反映 

廣大人民的想法，所以應該採 

公民投票直接民主的方式，以 

縮減代議民主和廣大人民民 

意落差的風險。

5. 基於憲法上之人性尊嚴，同性 

戀者享有與其他國民一樣作 

為一個人的基本價值與權 

利 ，如果同性戀者基於人性尊 

嚴所享有之基本權益受到侵 

害，此際應當回到其權益受損 

之各該法律規定中去修訂解 

決 ，方屬正辦。現行法上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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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給假要件、損害賠償請求 

權 、外國籍配偶的歸化、定 

居 、停留、永久居留等）全都 

是理所當然。正因如此，如果 

還要花費莫大的立法與行政 

成本，逐條檢視、修正現行法 

下鋪天蓋地、汗牛充楝的法 

規 ，何不一勞永逸，直接打開 

婚姻的窄門，讓同志與其他受 

排除的非婚者可以直接進 

入 ，而一體適用所有的權利義 

務 ？如果單點修法，只是蜻蜓 

點水1恩給式地把少數幾項權 

利拋擲到一無所有的人面 

前 ，這是施捨而非平權，而且 

藉著行使施捨的權力，再次鞏 

固自己的優勢和霸權。

5. 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忽視並排 

除同恚伴侣成家的權利，其所 

造成的社會效果，除了造成同 

性伴侣因為無法獲得法律承 

認而在實際權利上的剝奪，在 

法律制度上維持對同性伴侣 

與異性伴侣的差別待遇，也暗 

示了同性戀相較於異性戀更 

為 次等，不值得國家平等對 

待 。唯有修正不平等的法律， 

才有可能真正扭轉性傾向歧 

視 ，否則不平等的法律只會成 

為維持社會歧視的根據。

6. 如果不修法，是繼續允許國家 

對部分的社會成員以法律來 

進行制度性的歧視，以法律來 

輩固不該存在的社會歧視，修 

法雖不必然會完全消除這樣 

的歧視，但是可以大幅降低杜 

會歧視繼續被複製，有了結婚

結合者，倘非親屬而以永久共 

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一家，宜 

以民法第1123條之家長家屬 

關係定性之。基本上，我國法 

在事務處理、財產繼承、家屬 

扶養、保險受益、租稅優惠、 

醫療權益及人身安全等事 

項，均提供同性戀者相當程度 

之權益保障，倘就其他事項之 

保護有所疏漏，亦應在規範該 

等事項之相關法規定進行增 

補修正，以求解決，目前尚無 

另行修正民法或另定伴侣制 

度之必要。

6. 法律對於同性間結合若非一 

視同仁地定義為婚姻，倡議者 

可能援引美國憲法上所謂「分 

離 但 平 等 」（separate and 

equal) 的過往事例，抨擊將 

同性間結合與異性間結合做 

法律上不同安排，依然遠反平 

等原則。不過，「分離但平等」 

原則的存在背景，係在於美國 

的黑白種族隔離的人種歧視 

問題，其不但與同性婚姻應否 

合法化的議題根本無關，亦不 

涉及人倫道德與人類文化的 

問題。以 「分離但平等」作為 

拒絕同性間結合另為規範的 

理由，不但是「張冠李戴」式 

的論述，更是迴避同性婚姻合 

法化議题含有重大文化性質 

的焦點。

7. 有論者舉美國「隔離且平等」 

之種族制度為例，認為另定同 

性伴侣制度仍構成差別待 

遇 。然而，透過同性伴侣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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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利，同性或跨性戀者也不 

必然一定要結婚’但是這是他 

們本來就該擁有的選擇權。

7. 若社會尚未達到共識，無法直 

接承認同性婚姻，至少應制定 

同性伴侣專法，可先保障實質 

權利。德國法採取之同性伴侣 

制度，在我國普遍肯定同性伴 

侣的權利應予進一步保障 

下 ，是值得參考的方式。雖然 

仍有意見認為對同性伴侣不 

該開放法制化的可能，但亦有 

認為，在不碰觸傳統婚姻家庭 

之下，可接受以另一種制度來 

保障同性伴侣的權利。此外， 

同性婚姻的贊成者中，亦有可 

接受以同性伴侣制度作為保 

障同性伴侣權利的開端。

8. 保障同性伴侣關係的模式，大 

致可區分為：第一，形式名稱 

與實質權利與異性伴侣者相 

同，亦即給予同性伴侣及異性 

伴侣完全相同的婚姻平等保 

障 ；第二，實質權利義務與既 

有異性伴侣結婚者完全相 

同，惟同性伴侣關係在法律規 

範上不採用與異性伴侣所採

「婚姻」之用語，而創設其他 

法定準婚姻關係之名稱，如 

civil union 或 civil 

partnership ; 第三，非但形 

式上同性伴侣關係名稱不稱 

為婚姻，實質權利義務保障之 

内容與範圍，也與異性伴侣結 

婚者有極大的差距。

9. 如欲同性間的結合成為民法 

上承認的法律關係，可能途徑

異性婚姻制度做出區別，與其 

說是隔離，毋寧是對於少數權 

利的尊重與保護。如同劃分原 

住民族保留區，原住民仍然可 

以 「自由選擇」離開保留區而 

接受同化，與 1954年以前美 

國部分州實施種族隔離，黑 、 

白人種無法自由選擇居住區 

域 、不得跨區就讀、不得同搭 

一班公車，性質上完全不同。

8. 以我國民法所師承的德國法 

為例，德國目前「婚姻」仍只 

限於一男一女，於 2001年通 

過同性伴侣法，使同性戀者獲 

得類似婚姻的保障，不失為可 

參考的選項。而且，即使在近 

年通過同性婚姻法的國家|如 

挪威、丹麥、荷蘭、法國等國 

家，也是先有同性伴侣登記制 

度 ，實行若干年後，才通過同 

性婚姻法案，同性婚姻在我國 

仍屬有爭議的制度，貿然引進 

以立法修法方式遂行，是否恰 

當 ，亦值深思。

9. 德國 2001年同性伴侣法採迂 

迴漸進的方式，不直接挑戰現 

行身分法中婚姻與家庭，而以 

同性伴侣制度給予同性伴侣 

類似配偶的權利，針對同性伴 

侣在決定共同生活後所需的 

法律保障予以規定。經由同性 

伴侣法的通過與施行，使德國 

社會對於同性伴侣的價值評 

斷逐漸轉變，先承認同性伴侣 

之共同生活為杜會所接納之 

家庭形式，進而思考是否應進 

一步開放同性婚姻，嘗試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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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種。其一是要求承認同性 

婚姻，直接挑戰千百年來人類 

杜會維繫至今的婚姻本質，顛 

覆以生殖繁衍子孫為目的而 

存在的傳統家庭型態，其性質 

上屬於一項人類文化的大革 

命 。第二種途徑，是維持異性 

間的結合為婚姻，另外創設同 

性間的結合為新的法律關 

係 ，承認兩者皆為合法的組織 

家庭方式，其實質上雖亦為一 

項人類文化的革命，但是卻能 

夠使傳統的婚姻意義不至於 

被摧毁。

10. 對於非異性戀者的權利保 

障，不應採取另訂同性伴侣法 

的方式處理。因為隔離與分流 

時常是不平等的根源，將 「非 

異性戀」隔離於婚姻制度之 

外 ，正是歧視與不平等的延 

續。如果同志伴侣可以享有與 

異性戀夫妻一樣的權利與福 

利 ，為何必須將婚姻之名保留 

給異性戀夫妻，另創一個名目 

定義同志伴侣的身分關係？ 

這種定義他人為次等、為他者 

的權力，本身就是歧視與優越 

感的展現。如果黑人和白人都 

是人，為什麼不能上同一所學 

校 ，用同一個郵局櫃台？如果 

同性繼關係與異性戀關係一 

樣值得保障，為什麼不能同享 

婚姻之名？

11. 由於禁止同性婚姻違反平等 

保障的理由之一是性別刻板 

角色歧視，則另行制定僅適用 

於同性的同性伴侣法，就無法

婚姻與同性伴侣之界限。換言 

之 ，先享有實質上的平等保障 

後 ，在進一步取得名義上的完 

全平等。因此，同性伴侣法的 

制定與施行，不但能先提供同 

性伴侣法律上之保障，同時對 

於社會接受度的提高，產生一 

定影響，促成對於同性人權保 

障共識之凝聚。

10. 婚姻係於國家之前即已存 

在 ，法律僅係確認婚姻之内 

容。婚姻自古以來的歷史文化 

為異性結合，因此保障之範圍 

限於異性，若為同性，則須另 

開一條路走。因為立法者並無 

權改變婚姻之内容、本質，應 

交由公民投票，係國家之前既 

已存在之問題，如同制憲權與 

修憲權之關係。

11. 家庭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 

具有繁衍、教育、經濟、文化 

等多重功能，乃提供個人於社 

會生活之必要支持，並為社會 

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 

度性保障（司法院釋字第362 

號 、第 552號 、第 554號 、第 

6 9 6號 及 第 7 1 2 號解釋參 

照）。同性間締結合法配偶關 

係以組織家庭之社會功能，與 

婚姻家庭之社會功能完全相 

同；婚姻制度之本質係為異性 

戀而設計，必須具備自然生殖 

繁衍可能，而需以性傾向為適 

用與否之區別，惟對於與婚姻 

制度同具創設家庭關係功能 

之同性配偶關係，亦應給予相 

同之法律上保障，始符合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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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平等保障的要求，因為異 

性婚姻與同性伴侣並行的分 

軌制，仍繼續維持異性婚姻的 

夫妻性別刻板角色設定。

12. 同性婚姻法制化可透過行 

政 、立法、司法不同的管道， 

向國家積極要求這些本來就 

應該要做而怠惰不做的事。立 

法機關相較於其他行政、司法 

機關，其實更有這樣的資源， 

因為立法機關透過選舉等資 

源更能接近民眾，所以在三權 

獨立互相競爭下，也許立法機 

關更有這樣的資源來拔得頭 

籌 ，不用等行政機關、司法機 

關來推動就可以來做這件事 

情 。

13. 如果不根本改變婚姻制度的 

定義，那麼，所有立基於婚姻 

制度的法律制度性歧視的結 

構 ，仍會繼續存在於上百條、 

上千條的法律中。若這麼多法 

律對同性婚姻有差別待遇、有 

歧視，而其根源就在於對婚姻 

制度的定義，所以，只要改變 

這項定義、將不同性傾向納進 

來 ，才能將現有法律體系逐一 

平權化，唯有這樣做，台灣才 

能談得上是一個真正以人權 

立國的國家。

第 7 條實質平等之要求。

12.任何法律解釋及立法政策都 

不能背離實際而與社會脫 

節，適度妥協是為了對既有制 

度的維護者表示尊重，一個已 

維持千年的親屬制度要變 

革 ，本來就不能期待一步到 

位 。與其透過法律去改造、重 

新定義既有的親屬關係，不如 

創設全新的杜會單元與親屬 

關係，反而更容易被社會所接 

受。觀察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 

會歷來解釋及一般性意見 

書，其相當謹慎的在迴避使用 

同性「婚姻」一詞，而多採用 

「伴侣」，隱含了其至今仍未 

承認同性伴侣必然適用婚姻 

制度，而委由各國依其社會與 

文化意涵為立法裁量之意 

旨。國際組織採取之折衷模 

式 ，頗值參照。

七 、同性伴 

侣得否收養 

子女？

1.同性性傾向者共同、繼親收養 

子女不妨礙子女理解性別角 

色差異，蓋男性、女性之性別 

角色差異，除習自養親外，尚 

可習自親族、友人、學校及其 

他社會關係。而成長過程中形 

成何種認同，則屬子女人格發

1.有關收養未成年子女，法律之 

所以以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 

益為考慮，本即要保障未成年 

子女，而非保障養父母。收養 

小孩非屬同志人權，在無足夠 

研究報告顯示同志家庭收養 

對小孩無負面影響以前，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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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自由，尚不能以子女是否 

為特定性傾向之認同，即謂必 

然不符子女之最佳利益，故不 

應以此作為限制同性性傾向 

者收養自由之理由。

2. 並無實證資料顯示同性婚姻 

者不適合擔任父母，且生長於 

同性婚姻者家庭之子女，更有 

接觸多元家庭之機會，使子女 

能更健全之發展。如對同性婚 

姻者收養子女仍有疑慮，應由 

法官個案認定，依未成年子女 

之最佳利益判斷，且同性戀者 

可能因前段婚姻而有孩子，如 

不允許其同性伴侣收養子 

女 ，無疑限制該子女擁有第二 

親權的機會。

3, 在孩子的議題上，應該是以孩 

子的最佳利益為出發點，而非 

預設異性戀先天就比同志更 

適合照顧小孩。很多缺乏教養 

與親職能力的父母親，身為異 

性戀的他們，並不因他們是異 

性戀而使得他們自然而然就 

有及格的教養能力與親職能 

力。同志父母，正因為無法透 

過性行為產出孩子，所以他們 

生小孩或收養小孩的決定，都 

是經過深思熟慮與悉心計畫 

的。支持同志伴侣收養子女， 

可以讓許多無法在原生家庭 

下獲得溫暖與妥善照顧的孩 

子，能夠在充分準備與具備良 

好親職能力的雙親照顧下長 

大，而且收養必須經過法院認 

可 ，既然已經有法院以「子女 

最佳利益」為考量進行把關，

的立法都應傾向保守，因為此 

立法對被收養小孩的影響是 

不可逆的。

2. 在國外，同性父母家庭透過三 

種主要途徑形成，第一，孩子 

由先前的異性家庭關係被帶 

入新的家庭；第二，孩子由同 

性雙親收養；第三，同性伴侣 

使用人工生殖（精子捐贈）或 

代理孕母的方式產子。由於世 

界各國之同性婚姻立法，皆在 

20 0 0年以後，迄 今 僅 1 0 多 

年 ，目前即使有實證研究，對 

於被同性收養人成年之後的 

結杲仍相當有限，既便有研究 

結 果 ，「樣本數不足」、「研究 

數不足」都是推論的難題，究 

竟同性婚姻「收養」小孩對於 

小孩「成年」後的人格、心理、 

性別認同、學習成就之影響如 

何 ，仍然是未定論。於此情況 

下 ，我國倡議者竟要倉促修法 

使同志婚姻可以收養小孩，甚 

至明定法院不得以性別、性傾 

向 、性別認同、性別氣質等為 

理由，拒絕認可收養。豈非過 

於冒進？

3. 異性婚姻會有生育、教養子女 

的基礎，在此基礎下小孩最有 

機會受到良好的保護照顧。同 

性婚姻會剝奪未成年子女受 

一父一母撫養之天賦人權，不 

利子女最佳利益。

4. 同性性行為者無法維持長期 

穩定的伴侣關係，對收養孩子 

不利。

5. 同性結合家庭的環境不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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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在進入門檻上多設一道 

障礙，自始將同志伴侣排除在 

潛在的收養人之外。

4.同性戀除病化係基於精神醫 

學與心理學專業，不應再認為 

同性戀是不正常的或是一種 

精神疾病。同性戀除病化後， 

有關同性戀者心理健康、親密 

關係及家庭功能等研究顯 

示 ：已婚同性伴侣的心理健康 

比未婚同性伴侣好；理想親密 

關係的決定因素不是伴侣的 

性別，而是彼此的相似程度， 

願意為關係投入的程度、與對 

彼此的信任；在家庭功能中， 

同性戀家庭孩子與異性戀家 

庭孩子都能夠知道自己的性 

另1J，而且在性取向、男性化與 

女性化的行為樣態、孩子的思 

考能力（認知發展）、親子關 

係品質、面對挫折時的情緒與 

行為調適（性別認同、性取 

向 、性別角色、情緒調適、行 

為調適）都是一樣好，沒有差 

另|J，甚至比起異性戀家庭的孩 

子 ，同性戀家庭孩子比較不會 

用性別刻板印象定義自己可 

以做甚麼，不可以做甚麼。這 

些親子的研究地區遍布美 

國 、加拿大、英國、丹麥、比 

利時、荷蘭、澳洲，其中也不 

乏亞裔的樣本。這顯示同性戀 

者與同性戀家長可以充分運 

用自己的資源，扮演好一個情 

人與一個家長的角色，同性戀 

家庭的孩子可以有健全的發 

展 。認為在同性戀家庭長大的

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與身 

心均衡發展，殆有損養子女最 

佳利益。因為同性結構家庭屬 

單一性別，在兩性功能上之互 

補性較低，不利於未成年子女 

在單一性別情況下的人格成 

長與性別認同（子女自認有同 

性戀傾向者比例較高），也難 

以兼顧兩性特質的均衡發展 

與學習（例如就女同性戀的結 

合而言，女同性戀母親提供孩 

子不等量之養育行為，易造成 

兩個母親之間的忌妒與競 

爭，這種雙方基於先天母性特 

質而衍生的妒忌相爭，並不利 

於家庭關係之穩固；又女同性 

戀家庭所養育之男性，亦表現 

出較少的男子氣概，比較容易 

耳濡目染出女性特質）。

6.從保護兒童的觀點出發，同性 

婚姻法案最大的受害者，會是 

兒童。同性無法生出小孩，唯 

有借腹（借精）生子或是收養 

小孩，前者會衍生出誰是真正 

的父母、或代理者爭奪小孩親 

權的糾紛；後者則在收養家庭 

崩解的時候，小孩面臨被拋棄 

的風險，或是在一群無血缘關 

係的家屬中增加被性侵或虐 

待的風險。沒有婚姻約束的家 

庭是個不穩定的家庭關係，一 

堆無血緣的家屬參與撫育和 

教養更會讓小孩無所適從。若 

小孩有選擇的權利，他們會希 

望有正常的父親、母親和一個 

完整的家庭，小孩不會願意被 

同性家庭或沒有婚姻關係的

29



相關議題 贊成意見 反對意見

孩子無法得到良好的同性楷 

模 ，或會因此變成同性戀，是 

不受學術界支持的無稽之 

談 。且給予同性戀者收養權， 

可以協助更多需要社會伸出 

援手的孩子。

5. 從發展心理學角度來討論未 

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所謂子 

女的最佳利益，重視的是子女 

的心理健康、心理調適。家庭 

結構並非影響子女心理狀態 

的最重要因素，重點還是良好 

的家庭關係，所 以 ，家長人 

數 、是否有血緣關係、性傾 

向，均非評估子女發展狀況的 

因素。

6. 健全或完整的家庭，粗分兩個 

層面，結構上的健全及功能上 

的健全，收養家庭之評估在於 

照顧者的能力與態度，是否

「具備家庭的功能，提供給家 

人之間，特別是對於孩子，充 

分的滋養與照顧」，簡言之， 

提供被收養兒童的家庭，應是 

指「功能上的健全」，而非「結 

構上的健全」，亦即縱是形式 

上結構上的健全，但功能上的 

不健全，亦不利於子女身心發 

展 ，此無關異性戀家庭或同志 

家庭的論述與思考，因此無論 

為單身、單親、移民家庭或同 

志家庭等多元家庭，皆不應該 

直接「想像」或 「認定」不利 

於子女最佳利益，而應回到功 

能完整而適於兒童發展的家 

庭評估。

7. 現今杜會，「多元家庭」結構

一群人收養。

7. 在沒有明確且充足的證據回 

答 ，同性結合之「另類」婚姻 

是否有利於新生兒生長之 

前，國家或任何人都沒有權利 

合法化將隨而享有生育兒女 

權利的同性婚姻。

8. 家庭權下的婚姻或伴侣，我們 

是否將家庭的概念擴大化，在 

一個家庭概念的框架下承認 

婚姻與伴侣雙軌並行，將來是 

否有此可能性？現在看來仍 

是漫漫長路，若馬上急就章規 

定成文，不服者可能會用更極 

端的方式教育小孩，將其與同 

性戀者隔離。因此這是一個價 

值選擇、典範變遷，典範變遷 

需要形成的過程，也要有教育 

的過程，才有可能走得長久， 

彼此才能互相尊重，並非以革 

命式或呼口號的方式進行。

9. 以法律創設違反自然科學之 

擬制親屬關係，應考量社會現 

實接受程度，並預先推動家庭 

多元性與性別平等教育之普 

遍落實，於相關配套措施制訂 

並實施一段期間以前，同性婚 

姻配偶尚不宜共同收養無血 

緣關係之未成年子女。另參考 

外國立法例，荷舖於1980年 

代限制同性伴侣家庭共同收 

養子女，德國迄今亦仍禁止同 

性伴侣共同收養無血緣關係 

之子女，考量重點均以為子女 

最佳利益計，於現贲社會環境 

尚未普遍適應前，將使未成年 

子女受到同儕之不當排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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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 贊成意見 反對意見

已然存在，並非法律或文化以 

強烈的排擠、漠視或不容許， 

多元家庭結構就不存在，相反 

的，宜承認並讓多元家庭皆享 

有法律、家庭制度的保障及平 

等的文化資源，不遭受歧視， 

應積極地協助多元家庭結構 

中的被收養兒童受到完整而 

平等的文化與法律資源，尚不 

得以法律制度或文化排斥或 

剝奪多元家庭的社會與法律 

資源，甚至歧視或壓迫後，再 

以收養評估評價多元家庭内 

的收養家庭功能「不健全」等 

倒果為因的思維與論述。

8. 有關同性戀者不宜收養子女 

之研究（如 Douglas W. Allen 

與 Mark Regnerus 等研 

究），應該要證明同性戀者不 

值得國家給予這樣的權益，而 

不是先剝奪他們權益，然後要 

求同性戀者自己去證明自己 

值得這樣的權益。

9. 國外已有大量具有公信力的 

學術研究顯示，同志伴侣也是 

適格的家長，同志家庭教養的 

孩子，其社會適應力不但沒問 

題 ，甚至更能包容多元差異。 

詳言之，孩子能否得到適當教 

養環境的重點，並不在於照顧 

者是否為已婚或異性戀，也不 

在於家庭結構為何（例如：單 

親 、雙親、同性家長、異性家 

長），而在於家庭是否提供孩 

子充分的社會支持，並且重視 

孩子的福祉。

10. 不論支持或反對同性伴侣共

10.同性伴侣是否有收養權？常 

與同性伴侣得否共同締結親 

密關係放在一起討論，而造成 

反對同性伴侣合法化的論 

據 。事實上此係兩個不同層次 

的問題，同性伴侣共同締結親 

密關係權利之保障範圍是否 

立即要擴及到收養？就成為 

父母的權利，此應非基本人權 

的核心價值。就無法經由自然 

生育而獲得子女的夫妻而 

言 ，其得否主張有成為父母之 

基本權利，而進一步要求國家 

提供人工生殖之方式，或是透 

過收養方式使其擁有子女？ 

這也並非其所能主張之絕對 

權 利 。此 外 ，以收養制度而 

言，異性戀夫妻透過收養制度 

亦不一定能收養到子女，因為 

收養的目的基本上與婚姻並 

無必然的關係1而應基於子女 

最佳利益的考量，決定適合照 

顧該子女之人，不論該人是單 

身或已婚，而透過法院之認可 

來允許該父或母得否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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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 贊成意見 反對意見

同收養或繼親收養者，其實都 

同意子女最佳利益的重要 

性 ，差別在於支持者認為這樣 

的收養不違反子女最佳利 

益，而反對者認為這違反子女 

最佳利益。但排除一個特定群 

體的收養資格，就是認為其本 

質上不符合子女最佳利益，這 

種排除方式，僅依據收養人的 

婚姻狀態，直接導出是否符合 

子女最佳利益的結論，在手段 

目的關聯上有違反比例原則 

的疑慮，也不無違反平等保障 

之可能，且與現行法意旨不 

符 。故禁止同性伴侣收養子 

女 ，可謂標舉子女最佳利益， 

卻採取可能有損子女最佳利 

益的制度設計，使同志與其子 

女處於次等公民地位，違反憲 

法平等保障。

八 、其他 1. 反對同性婚姻的連署人數 

中，很多都是對同志有偏見或 

錯誤認識。亦有許多論者提出 

危害論（滑坡理論）1認為一 

旦開放同性婚姻，亂倫、人獸 

交等問題便接續而來。然從性 

別平權推動、婚姻的修正的歷 

程 ，滑坡理論乃是無效的推 

論 。

2. 將同性戀與愛滋病連結的說 

法•是嚴重的刻板印象。愛滋 

病病毒並不會偵測人的性傾 

向 1愛滋病病毒會傳染人的原 

因是由於不安全的性行為，並 

不是因為性傾向，重點是要全 

程有正確且安全的性行為，才 

是避免愛滋病最重要的防範

1. 同性婚姻合法化在世界各國 

之間仍存有高度爭議，且涉及 

子女權利義務關係，應更趨謹 

慎 ，尚未達成共識前不應倉促 

立法，故應再蒐集相關資料， 

並進行討論。

2. 同性婚姻合法化，會使社會風 

氣鼓勵同性性行為，而衍生同 

性性行為之生理及心理健康 

的風險。

3. 同性戀關係之法制化，無異是 

間接地鼓勵同性間發生性關 

係 > 這容易造成愛滋病疫情的 

溢 流 ，因而大幅增加健保赤 

字 ，危害國家財政的經濟秩 

序。政府應當積極宣導國民愛 

護自己的身心健康，避免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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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 贊成意見 反對意見

措施，不是同性戀，也不是異 

性戀，跟性傾向一點關係都沒 

有 。衛福部疾管署於102年 9 

月 8 曰舉辦愛滋病研討會時 

表示 ， 一 年内發病的愛滋新增 

患者中，異性戀佔四成，已經 

高過男同性戀的三成，顛覆愛 

滋病多是同性戀的刻板印象。

3. 婚姻鼓勵的並不是特定的性 

行為，而是願意持續經營長期 

的關係。在我國還沒有通過同 

性婚姻的合法化前，並無研究 

能夠確立同性婚姻合法化無 

助於同性戀者的身心健康。

4. 保障自由及權利不受侵害，讓 

人民得以適性自在，發展自己' 

的親密關係，本身即是憲法的 

目的，不論是同性戀或異性 

戀，屬於個人權利範疇的性行 

為 ，不應認為需要「有助於增 

進社會公共利益」才可為之。

5. 婚姻平權法案的重點在於認 

為不應該用性傾向作為劃分 

是否具有締結婚姻資格這件 

事 ，並未改變現行婚姻有效的 

成立的要件與限制（包括近親 

通婚禁止、重婚限制）或權利 

與義務（包括性忠貞義務）。 

部分反對者將修法連結至近 

親結婚、多人結婚、甚至人與 

動物的婚姻合法化，實為模糊 

討論。

當的同性間之性行為。

4.同性結合法制妨礙血親關係 

之辨認，極易造成近親結婚， 

危害人口健康，且易因違反禁 

婚親之規定而無效，有損身分 

關係之安定性。

5'.若將「多元性別」的概念規定 

在民法，將會造成客觀性別的 

主觀化，產生生理性別為男 

性、但性別認同為女性的同性 

戀者，究竟可否上女廁、或在 

男女分浴的三溫暖中泡女湯 

的問題，造成其他人之心裡突 

襲及影響人身安全之虞。

6.如要修改民法的規定，對刑法 

上面的問題也必須要一併加 

以討論，例如同性婚姻有無通 

姦罪、重婚罪、血親性交罪等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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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利/ 

義務
主管機關

法規及措施 

名稱

. 尊

…條文内容 ... '' ' < ；,

(參 考 用 ，請檢視整部法規内容之適用情形）

• • • ^ ；
.潘
• V %. ••

一

主管機關研析意見

決議處理方式：

1. 不需调整，已可適用

2. 需 調整 * 可立即修訂纳 

入適用

3. 須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 

性伴侶法後，方可配合處 

理

4. 其他

5. 可間接保陣

備往
會議曰

期（場 議 題 分 類

次）

檢討現行法令架構下得否放寬將同性伴侶納入適用之法規清單

104/7/2

8

(1)

國家賠 

償 、補 

憤 、撫 

卹 、撫恝 

類

權利 教育部
學校教職員 

退休條例

第14-1條第1項 、第2項 、第3項前段 

依本條例支領月退休金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時，另 

給與遺族一次撫慰金 - 

第14-1條第2項

領受月退休金人貝死亡，無遺族或無遠囑指定用速者， 

其撫慰金由原服務機關具頜作其喪葬費用•如有剩餘， 

歸屬國庫。

遠族為父母、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者，如不領一次撫慰金 

時 ，得按原領月退休金之半數，或兼領月退休金之半數 

，改領月撫慰金。

本條所定父母及配偶之認定•悉依民法規定為 

之 ，爰須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伴侣法後，方 

可配合處理。

3(配偶部分）、5(可預立遠 

嘬）

另依本法施行細則第39 

條第1項第2款 ，可以遺 

囑方式保障同性伴侣領 

受相關給付之權益•。

第28條第1項

前條一次死亡給付，應由亡故被保險人之配偶領受二分 

之 一 ；其餘依序由下列受益人平均領受之：

104/8/6

(2)

社會福利 

(社會救 

助 、社會 

保 險 、福 

利服務） 

類

3-1 權利 銓敘部
公教人員保 

險法

子女a
二 、 父 母 。

三 、 祖 父 母 。

四 、 兄弟姐妹。

第34條第 I項第1款

被保險人之眷屬因疾病或意外傷害而致死亡者，依下列 

標 準 ，給與喪葬津贴：

一 、父母及配偶，給與三個月。

查公保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公保被保險人及其 

眷屬與受益人之姓名、年齡及親屬關係•以戶箝 

記載鸟準。上開規定之意旨在於，政府依户藉法 

登記人民之出生、死亡、結婚、離婚等有關其身 

分事項之戶籍登記，係以國家公權力確定人民之 

身 分 ，相關戶籍記載爰為人民享受權利、負擔義 

務之依據，亦為政府施政之參據：是依該等戶籍 

記載作為公保被保險人及其畚眉與受益人親屑關 

係之準據，除可避免其他脍後方式之曠曰麼時• 

亦因該等記載具有確定人民間親屬關係之法律效 

力 ，而可收定紛止爭之效。準 此 ，在民法修訂或 

同性伴侣法制定前，同性伴侣間尚無法締结法定 

親屑關係 _各戶籍登記機關亦無法辦理同性伴侶 

身分登記1 同性伴侣問之視屬法律關係自無從確 

定 ：在此情形下，如逕予修正公保法本條規定， 

將公保被保險人因現行民法所定配偶因疾病或意 

外傷害而致死亡享有之喪葬津貼擴及因同性伴侶 

死亡亦得享有•仍因同性伴侶之親屬關係無從確 

定 ，無法實質保陣相關人貝權益。爰此 *建議俟 

上述民法或同性伴侶法修正或制定後，再配合處 

理 *方為正本清源之道

3(配偶部分）、5(可預立遺 

囑）

另依該法第28條第 7項 

及其施行細則第18條第 

1項

，尚無法以遠囑方式保 

障同性伴侣領受相關給 

付之權益。/104. 9.25 

來信補充說明被保險人 

若無公保法第28條第1 

項所定法定領受人時， 

依同條第7項 規 定 ，始 

得於生前預立遺囑•指 

定親友為死亡給付之受 

益 人 *所稱親友自包含 

被保險人未經戶籍登載 

為合法配偶之伴侣•亦 

與其性別無涉。

康

编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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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現行法令架構下择否放寛將同性汁•侶纳;、通闲之法規清單

權利/ 

義務
主管換:關

法規及措施 

名稱

條文内容

( 參 考 用 ，請檢視整部法規内容之適用情形）
主管機關研析•意見

決議處理方式：

1. 不需調整，已可適用

2. 需調 整 ，可立即1务訂納 

入適用

3. 須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 

性伴侣法後，方可配合處 

理

4. 其他

5. 可間接保陣

備註

權利 國防部
軍人保險條 

例

退伍及殘廢給付，以被保險人本人為受益人；死亡給付 

，由被保險人就左列親屬中指定受益人：

一 、 配 偶 。

二 、 子 女 。

三 、 孫 子 女 。

四 、 父 母 。

五 、 兄弟姊妹。

六 、 祖 父 母 。

第7條

被保險人無前條親屬或前條親屬受地域環境限制 * 不能 

為受益人時，得由被保險人呈經国防部核准，指定其他 

親友為受益人。

3(紀偶部分）、5(可預立遣 

喝）

另依本法施行細則第10 

條苐1項

•可以遺囑方式保障同 

性伴侣領受相關给付之 

權 益 。。

勞動部
勞工保險條 

例

第63條第1項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斯間死亡 時 ，除由支出殯葬 f e i人 

請領喪葬津貼外，遺有配偶、子 女 、父 母 、祖父母 '受  

其扶養之孫子女或受其扶養之兄弟、姊 妹 者 ，得婧領遺 

屬年金給付。

本條配偁之定義係依據民法規定■爰須俟修訂 

民法或制定同性伴估法後，再配合處理。

1(支出殯葬費之人部分 

3(配偶部分）

同性伴侣倘為實除支出 

殯葬費用者可適用本項 

前 段 。

權利
衛生福利 

部

身心障礙者 

家庭照顧者 

服務辨法

第2條

本辨法服務對象為身心障礙者家庭内最主要照顧身心障 

礙者之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或共同生活之蓋&  C 

以下簡稱家庭照顧者） 。

本辦法有關家屬之定義已可包含同性伴侣
K 家屑部分）、3(配偶部 

分）
家屬定義依民法規定•

會議曰 

期（場 

次）

104/8/6

C2)

104/8/6

(2 )

104/8/6

⑵

議題分類

社會福利 

(社會救 

助 、社會 

保 險 、福 

利服務） 

類

社會福利 

(社會救 

助 、社會 

保 瞼 、福 

利 服 務 ） 

類

社會福利 

(社會救 

助 ，社會 

保 險 、福 

利服務） 

類

原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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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現行法令架構下得否放寬將同性伴侶納人適用之法規清單f

權利/ 

義務
主管機關

法規及措施 

名稱

條文内容

(參 考 用 ，請檢視整部法規内容之迺用情形）
主管機M 研析意見

決議處理方式：

1.不需調整•已可適用 

2•需調整，可立即修訂納 

入適用

3. 須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 

性伴侶法後•方可配合處 

理

4. 其他

5. 可 W 接保陣

備註

權利
衛生福利 

部

家庭暴力防 

治法

第3條

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

一 、 配偶或前配偶》

二 、 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屈或家:眉問關係者<

三 、 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

、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内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

依現行民法規定，同性伴侶雖非合法配偶，然 

编號3 5 1、3 5 2、356所 列 規 定 • 除 &偶 外 ，尚 

包括家眉•依民法第1123條 規 定 「家置家長。 

同家之人，除家長外•均為家屬。雖 非 親 属 ， 

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視為家 

屬 。j 爰不需調整•已可保障。至於配偶則係 

依民法規定 _辦理結婚登記之夫妻。應俟修訂 

民法或同性伴侣法制化後，再配合辦 理 。

衛生福利 

部

家庭暴力防

治法

苐57條第1項

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應提供酱療機構、公 、私立 

國民小學及戶政機關家庭暴力防治之相關資料 *俾狨療 

機 構 、公 、私立國民小學及戶政機關將該相關資料提供 

新生兒之父母、辦理小學新生註冊之父母、辦理结婚登 

記之新婚夫妻及辦理出生登記之人。

本條係規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提供家 

庭暴力防治之相關資料予相關單位之權貴事項 

俾使家庭暴力防治之銳念得深入家庭 *且現 

行家庭暴力防治相關教育宣導之管道與方式眾 

多 •民眾皆可透過多元方式接觸相關防治訊息 

，並未排除同性伴侶。本條所稱之父母係依民 

法 規 定 ，應俟修訂民法或同性伴侣法制化後 

再配合辦理。

權利
衛生福利 

部

特殊境遇家 

庭扶助條例

第4條

本條例所稱特殊境遇家庭•指申請人其家庭總收入按全 

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布最低生 

活費二點五倍及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一點五 

倍 ，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令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金額， 

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三 、家庭暴力受 害 。

七 、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因三個月内生活發生 

重大變故導致生活、經濟困難者，且其重大變故非因個 

人責 任 、儐 務 、非因自願性失業等事由。

本辦法有關配偶之定義係依據民法規定，應俟 

修訂民法或同性伴侣法制化後，再配合辦理■»

會燉曰

期（埸

次）

104/8/6

(2)

104/8/B

(2)

104/8/6

(2)

議題分類

社會福利 

(社會救 

助 、社會 

保 險 、福 

利服務） 

類

社會福利 

(社會救 

助 、社會 

保 險 、福 

利服務） 

類

社會福利 

(社會救 

助 、社會 

保 險 、福 

利服務） 

類

原

编

號

37

3-
38

3-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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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时現今架構下得否放寬將同性 ff•侶納人適用二法規清單

權利/ 

義務
主管機瑚

法規及措施 

名稱

條文内容

(參 考 用 ，請檢視整.部法規内容之適用情形）
主管機關研析意見

決議處理方式：

1. 不需調、整 ，〃已可逸甩

2. 需 調整，可立即修訂納 

入遠用

3•須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 

性伴伯法後，方可配合處 

理

4. 其他

5. 可問接保障

備註

權利
衛生福利

部

安寧缓和發 

療條例

第7條第3 、4項

末期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第一項第二 

款之意願書，由其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但不得 

與末期病人於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前明示之意 

思表示相反。

前項最近親屑之範E 如 下 ：

一 、 配 偶 。

二 、 成年子女、孩 子 女 。

三 、 父 母 。

四 、 兄弟姐妹。

五 、 祖 父 母 。

六 、 曾祖父母、曾孫子女或三親等旁系血親。

七 、 一親等直系姻親•

本條所稱配偶係指民法規定，辦理结婚登記之 

夫 妻 。應俟修訂民法或同性伴侣法制化後，再 

配合辦理。

3(配偶部分）、5(可預立遺

可依本法第4 、5條預立 

意願書及醫療委任代理

人 =•

權利
衛生福利 

部
精神衛生法

第19條第2項

前項保護人，應考量嚴重病人利益，由監護人、法定代 

理 人 、配 偶 、父 母 、塞展等互推一人為之。

1.依民法第1123條 規 定 「家置家長。同家之人 

，除 家 長 外 ，均為家厲。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 

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視為家屬•」

K 家屬部分）、3(配偶部

分）
家屬定義依民法規定 <

權利
衛生福利 

部

精神疾病嚴 

重病人保護 

人通報及管 

理辨法

地方主管機關於接獲醫療機搆通知無法產生保護人時， 

得邀集病人之監護人、法定代理人、配 偶 、父 母 、蓋星 

等會商選定之。

1.依民法第1123條 規 定 「家置家長。同家之人 

，除 家 長 外 ，均為家屬。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 

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 *視為家屑。」

1(家屬部分）、3(配偶部 

分）
家屬定義依民法規定•

柜利
衛生福利

部
醫療法

第63條第1 、2項

S 療機搆實施手術，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 偶 ， 

親屬或JBLSkA說明手術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 

併發症及危險，益經其同意，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 

意 書 ，始得為之。但情沉緊急者，不在此限。

苘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年人或無法親自簽具者 

•得由其法定代理人、§2•偶 '親屬或關係人簽具•

本條所稱配偶係指民法規定1辦理結婚登記之 

夫 妻 。應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伴侣法制化後 

，再配合辦理。

會議曰 

期（場

次）

104/8/6

(2)

104/8/6

(2)

104/8/6

(2)

104/8/6

⑵

議題分叛

醫療權益

類

醫療權益 

類

袋療權益 

類

轻療柜益 

頷

原

编

號

4-
10

4-
12

4-
13

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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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 

義務
主管機關

法規及措施 

名稱

條 文 内 容 、:’、

(參考用•請檢視整部法規内容之適甩情形）
主管機關研析意見

會議曰

期（場 議 題 分 瓶

次）

決議處理方式：

.不需調整，已可適用 

2*需 調整，可立即修訂納 

入適用

3. 須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 

性伴侶法後，方可配合處 

理

4. 其他

5. 可間接保陣

備註

104/8/6

(2)
醫療權益

類
權利

衛生福利

部
醫療法

第64條

驻療機構實施令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治療 * 

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偶 、親屬或關係人說明， 

並經其同意，簽具同意書後，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者 

，不在此限■»

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年人或無法親自簽具者 

，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 偶 、親屬或M 查 人 簽 具 。

本條所稱&偶係指民法規定，辦理結婚登記之 

夫 妻 。應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伴侣法制化後 

■再配合辦理。

104/8/6

( 2 )
瞽療權益 

類
權利

衛生福利 

部
醫療法

第65條第]項

S 療機構對採取之组織檢想或手術切取之器官， 

病理檢查，並將結果告知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親屬或 M 係 人 。

應送請

配 偶 、

本條所稱配偶係指民法規定，辦理結婚登記之 

夫妻"應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伴侶法制化後 

* 再配合辦理。

104/8/6

(2)
醫療權益 

類

衛生福利 

部
酱療法

第74條

骼 院 、診所診治病人時•得依需要，並經病人或其法定 

代 理 人 、配 偶 、親屬或jft值A 之 同 意 ，商洽病人原診治 

之 醫 院 、診 所 ，提供病歷複製本或病歷摘要及各種檢查 

報告資料。原診治之 II院 、診所不得拒絕；其所需費用 

，由病人負擔。

本條所稱配偶係指民法規定，辦理結婚登記之 

夫 妻 。應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伴侣法制化後 

* 再配合辦理*

104/8/B

(2)
秘療權益 

類
權利

衛生福利 

部
轚療法

第75條第2項

驻院對尚未治癒而要求出院之病人，得要求病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配 偶 、親眉或 M 係 人 ，簽具自動出院書。

本條所稱配偶係指民法規定，辦理結婚登記之 

夫 妻 。應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伴侣法制化後 

，再配合辦理。

104/8/6

(2)
醫療權益

類
權利

衛生福利

部
躲療法

第81條

铋療機構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 

偶 、親1 或關係人告知其病情、治療方針、處 置 、用 

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

本條所稱配偶係指民法規定•辦理結婚登記之 

夫 妻 。應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伴侣法制化後 

，再配合辦理。

104/8/6

(2)
酱療權益

類
權利

衛生福利 

部

褡療法施行 

細則

第48條第2項

醫療機搆於採取組織檢體或手術切取器官前，得請病人 

或其法定代理人、配 偶 、親屑或通企人填具聯絡方式， 

以 利 告 知 其 檢 果 。

本條所稱紀偶係指民法規定•辦理結婚登記之 

夫 妻 。應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伴侣法制化後 

再配合辦理》

原
編
號

策 共 is a



檢討現行法令架構下得否放寬將同性伴侶纳人適用之法規清單

主管機間
法規及措旅 

名稱

條文内容

(參考用」 請舞視整部法規内容之適用情形〕
主眘機關研析意見

決議處理方式••

1. 不需調整，已可適用

2. 需 調整，可立即修訂納 

入通用

3. 須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 

性伴侣法後，方可配合處 

理

4. 其他

5. 可間接.保障

備註

財政部

駐華外交機 

搆及其人員 

進口甩品免

稅辫法

第5條第 3項

本辦法所稱之自用物品，係指駐華外交機構人員及其随 

在任所卷眉之自用衣物、家庭用具及日常生活必需品。 

前項自用物品以合理必需數量為限。但電冰箱、鋼 琴 、 

液晶或電漿電視機、電影放映機等用具，除因特殊需要 

，經獲特准進口者外，每戶以一具鸟限。

苐一項所稱眷屬係指配偶、父母及未成年子女。

按駐華外交機構及其人員進口用品免稅辦法第 

3條苐2項 規 定 ，本辦法所稱駐華外交機構及其 

人貝不包括中華民國國民及在中華民國設有居 

所之外國人，且本辦法係基於互惠原則•尚與 

國内同性伴侣法制無涉，故不勾填左欄選項。 

建請貴處解除列管。

先由駐外機構提出申請 

書 ，再由外交部審核， 

財政部進行複核，原則 

上尊重外國合法同性伴 

侣 或 配 偶 •

司法院
消費者債務 

清理錶例

第22條第1項第2款

第20條之撤销權•對於轉得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亦得 

行 使 之 ：
二 、轉得人係債務人或笫四條所定之人之配 偶 、直系親 

屑或宠 & 或曾有此關係•但轉得人證明於轉得時不知其 

前手有撤销原因者，不在此限

1(家屬部分）、3(配偶部 

分）

104. 10. 02來 函 補 充 ：

同性伴侣如於個案中經 

法官認定符合民法第 

1123條家屬之定義，依 

現行法已可適用家屑之 

相 關 規 定 ；至不符民法 

第1123條家屬定義者， 

欲使之具與家屬或配偶 

相同之權利義務•仍需 

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 

伴 括 法 後 ，始 得 處 理 。

司法院
消费者债務 

清理條例

第20條第2項

伎務人與其配偶，直系親屬或蓋JL間所成立之有償行為 

及債務人以低於市價一半之價格而處分其財產之行為， 

均祝為無償行為。

1(家屬部分）、 

分）

3(配偶部

104.10.02來 函 捕 充 ：

同性伴侣如於個案中經 

法官認定符合民法第 

1123條 家 屬之定義，依 

現行法已可適用家屬之 

相 關 規 定 ；至不符民法 

第1123條家眉定義者， 

欲使之具與家屬或配偶 

相同之禮利義務，仍需 

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 

伴 侣法 後 ，始 得 處 理 。

會議 a 

期（場 

次）

104/8/2

7

(3)

104/8/2

(3)

104/8/2

7

(3)

議題分類

賦稅類

財產 '繼 

承 、艏與 

類

財 產 、缒 

承 、贈與 

窈

•
I

原

编

號

6-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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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現行法令架構下得否放寬將同性伴E 納人適用之法規清單.

會議日 

期（場

次）

議題分類

原

編

號

權利/ 

義務
主管機關

法規及措施 

名稱

V |_

條文内容

C參考用•锖檢視整部法規内容之適用情形）

、 .

主管機關研析恚見

決議處理方式：

1. 不需調整，已可適用

2. 需 調整，可立即修訂納 

入適用

3. 須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 

性伴侣法後 * 方可配合處 

理

4. 其他

5. 可問接保障

備註

104/8/2

7

(3)

財 產 、嫌

承 、辨與 

類

7-6 義務 司法院 破產法

第15條第2項

配 偶 間 、直系親屬間或同居親屬或蓋展間所成立之有償 

行為 *及债務人以低於市償一半之價格而處分其財產之 

行 為 ，均視為無償行為。

依民法第1122條 規 定 ：「稱 家 者 ，謂以永久共 

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a n a 。」及第丨123 

條 规 定 ：「家置家長。同家之人•除家長外， 

均為家屬。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 

的同居一家者，視為家屬•j

1(家屬部分）、3(配偶部 

分）

104.10. 02來函補充：

同性伴侣如於個案中經 

法官認定符合民法第 

1123條家屬之定義，依 

現行法已可適用家屬之 

相 關 規 定 ；至不符民法 

第1123條家屬定義者• 

欲使之具與家屬或配偶 

相同之權利義務•仍需 

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 

伴侣法後•始得處理。

104/8/2

7

(3)

財產 '繼 

承 、贈與 

類

7-

18
權利 法務部

民法親屬繼 

承編

第 9 7 2 條

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

第 1】丨1 條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内之親 

屬 、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 

利檨搆或其他邊奮之人選定一人成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 

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管機關或杜會福利機構 

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監護之聲請人或利害關 

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的。

第 111 4條

左列親屬■互負扶養之義務：

一 、 直系血親相互間。

二 、 夫妻之一方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其相互間。

三 、 兄弟姊妹相互問"

四' 家長宠JL相互問。

第 11 2 3條

家置家長。

同家之人，除家長外，均為宠1 。

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視為家 

屬 *

第 1M 4 條

配偶有相互组承遺產之權► 其應繼 分 ，依左列各款定之：

(下略）

一 、 民法親屬繼承編對於同性伴侣之保障規

定 ：

1 、 扶養

同性伴侣如與他方之家人共同生活，符合家屬 

之 要 件 ，而互負扶養義務。同性伴侶間亦得約 

定共同生活之家庭生活費，並約定一定之自由 

處 分 金 。

2 、 M 承

同性伴侣得以遺嘎自由決定將其財產留給他方 

伴 侣 ，如 無 遺 囑 ，他方如屬被坩承人生前繼續 

扶 養 之 人 * 亦得依民法第1149條規定請求酌給 

遺 產 。

二 、 同性伴侣如欲享有民法親屬繼承編所定相 

當於配偶之權利•則須俟同性伴侣法之法制化 

後 ，方可配合處理。

K 扶養及埔承部分）、3(相 

當於配偶之栺利部分）

第m i 條第1項之監護 

人 可 選 定 「其他適當之 

人」 '包括同性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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撿3 現斤法4̂ 構下得否放寐將同性丨f•侶纳V適用之法規清單

權利/ 

義務
主管機關

法規及措掩 

名稱

條文内容

( 參考用，請檢視整部法規内容之適用情形）
主管機關研析意見

決議處理方式：

1. 不需調整，已可適用

2.  需 調 整 ，可立即修贫靶 

入適用

3. 須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 

性伴侣法後，方可配合處 

理

4. 其他

5. 可間接保障

備往

權利 法務部
民法親屬繼

承编

第 1 1 8 7條

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 範 ®内 

矣分遺產。

得以遺囑自由

同-逢伴估得以遗囑自由決定將其財產留給他方 

伴 侣 ，如 無 遺 囑 ■他方如屬被繼承人生前繼讀 

扶 養 之 人 ，亦得依民法第1149條规定猜求酌給 

遺 產 。

3(相當於配偶之權利部 

分）、5(遺產部分）

原與親屬編其他條並列 

10 4  10.2 新增

權利

金融監督 

管理委具 

會

強制汽車贵 

任保險承保 

及理賠作業 

處理辦法

第15條第3項

被保險汽車發生本保險契约之保險事故時，被保險人或 

加害人應立即報請當地警憲機間處理，並於五曰内將事 

故發生之曰、時 、地 點 、經過情形、受害人有關資料、 

證人有關賁料、警憲機關名稱及處所等，通知承保之保 

險 人 。

前項之應通知事項得先行以電話通知。但被保險人或請 

求柜人仍須於五日内親自填寫理賠申請書送交保險人° 

如前項之人死亡或受重大傷害不克自行辦理時，得由其 

配 偁 、同居蓋屋或其他代理人為之°

同性伴侣若經認定屬於同居家屬之範圍，則不 

需調整•已可保陳；若不屬同居家屬，則仍須 

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伴侶法後•方可配合處 

理 -

1(家屬部分）、3(配偶部

分）
家屬定義依民法規定 <

義務

金融監督 

管理委具 

會

證券交易法

第 1 7 4 - 1條第4項

第一項之公句董事，監 察 人 、經理人或受僱人與其配 

偶 、直系親屬、同居親屬、家長或蓋JL間所為之處分其 

財產行為，均視為無償行為•

本條非屬權益保障事項
1(家屬部分）、3(配偶部

分）
家屑定義依民法規定《

權利 司法院
少年事件處 

理法

第62條第2項

被害人已死亡或有其他事實上之原因不能提起抗告者， 

得由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内之旁系血親、二親等 

内之姻親或家長家屬提起 抗 告 。

基於尊重性別平等及性別主流化立場，仍應俟 

主管機關修訂民法婚姻章節相關規定或制訂 

「同性伴侣法」後 ，配合辦理。

1(家屬部分）、3(se•偶部 

分）

104.10.2來 函 補 充 ：同 

性伴侣如於個案中經法 

官認定符合民法第1123 

條家屬之定義 *依現行 

法已可適用家屬之相關 

規 定 ；至不符民法第 

1123條家屬定義者，欲 

使之具與家屬或配偶相 

同之權利義務，仍需俟 

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伴 

侣 法 後 ，始 详 處 理 。

會議曰 

期（場

次）

104/8/2

7

(3)

104/8/2

7

(3)

104/8/2

7

(3)

議題分類

財 產 、繼 

承 、艏與 

類

金 融 、信 

貸 、保險 

類

金 轻 '信  

贷 、保險 

類

訴訟及調 

査程序類

原
編

St

I

7-

18
I

8-4
I

8-
16
I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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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利/ 

義務
主管機關

法規及措施 

名稱

條文内容

(參 考 用 ，請檢視整郐法規内矣之遍用情形）

會議曰

期（場 議 題 分 類

次）

主管機關研析意見

決議處理方式：

1. 不需調整•已可適用

2. 需 調 整 ，可立即修訂納 

入適用

3. 須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 

性伴侣法後，方可配合處 

理

4. 其他

5. 可間接保淖

備註

104/8/2

7

(3)

訴訟及調 

查程序類
9-4 義務 司法院 民事訴訟法

第403條第10款

下列事件 * 除有第406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者外， 

於 起 訴 前 ，應經法院調解：

十 、配 偶 、直系親屬、四親等内之旁系血親、三親等内 

之旁系姻親、家長或寬1 相互間因財產權發生爭執者。

1(家屬部分）、3(配偶部 

分）

104.10. 02來函補充: 

同性伴你如於個案中經 

法官認定符合民法第 

1123條家屬之定義，依 

現行法已可適用家屬之 

相 關 規 定 ；至不符民法 

第1123條家屬定義者， 

欲使之具與家屬或配偶 

相同之權利義務，仍需 

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 

伴 侣法 後 ，始得處理。

104/8/2

7

(3)

訴訟及調 

查程序類
9-6 權利 司法院 刑事訴轮法

第27條第2項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法定代理人、配 偶 、直系或三梘等 

内旁系血親或家長、宠邊_，得獨立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 

選任辯護人•

1(家屬部分）、3(配偶部

分）

104/8/2

7

(3)

訴訟及調 

查程序類
9-7 權利 司法院 刑事訴訟法

第180條第1款

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絕證言：

一 、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 

等内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内之姻親或家長、宠 屋 者 》

K 家屬部分）、3(配偶部 

分）

104.10.02來函補充：

同性伴侣如於個案中經 

法官認定符合民法第 

1123條家屬之定義，依 

現行法已可適用家屬之 

相 關 規 定 ；至不符民法 

第1123條家屬定義者• 

敗使之具與家屬或S己偶 

相同之權利義務，仍需 

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 

伴 侣 法 後 ，始得處理。

104.10.02來函捕充：

同性伴侣如於個案中經 

法官認定符合民法第 

1123條家屬之定義，依 

現行法已可適用家屬之 

相關規定；至不符民法 

第1123條家屬定義者 _ 

欲使之具與家屬或配偶 

相同之權利義務•仍需 

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 

伴 侶 法 後 ，始得處 理 。



檢|._[現行注(，架構下得否放寬將同性伴侶纳、適用二法規清單

推利/ 

義務
主管梭關

法規及措施 

名稱

條文内容

(參考用•請檢視整部法規内容之適用情形）
主管機關研析意見

決議處理方式：

1. 不 需 坍 整 ，已可適用

2. 需 調 整 ，可立即修訂納' 

入適用

3. 須俟修訂民洚或制定同 

性伴侣法後•方可釔合處 

理

4. 其他

5. 可間接保陣

# 註

權利 司法院 刑事訴訟法

第233條

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得獨立告訴。

被害人已死亡者，得由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内之 

旁系血親、二親等内之姻親或家長、蓋 & 告 訴 。但告訴 

乃論之罪，不得與被害人明示之意思相反。

1(家屬部分）、3(配偶部 

分）

104 10.02來 函 補 充 ：

同性伴侣如於個案中經 

法官認定符合民法第 

1123條家屑之 定 義 ，依 

現行法已可適用家屬之 

相 關 規 定 ：至不符民法 

第1123條家眉定義者， 

欲使之具與家屬或配偶 

相同之權利義務，仍需 

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 

伴 但 法 後 ，始 得 處 理 •

權利 司法院 刑事訴訟法

第248-1條

被害人於偵查中受訊問時，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 偶 、 

直系或三親等内旁系血親、家 長 、蓋 展 ，咎師或社工人 

員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調 查 時 ，亦 同 。

1(家屬部分）、3(配偶部

分）

權利 司法院 刑事訴訟法

第427條第3 、4款

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得由左列各人為之：

三 、受判決人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

四 '受判決人已死亡者，其 配 偶 、直系血親、三親等内 

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内之姻親或家長、蓋1 。

1(家>8部分）、3(配偶部

分〕

104.10.02來 函 補 充 ：

同性伴侣如於個案中經 

法官認定符合民法第 

1123條家廣之定義，依 

現行法已可適用家屬之 

相 關 規 定 ；至不符民法 

第1123條家屬定義者， 

欲使之具與家屬或配偶 

相同之權利義務，仍需 

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 

伴 侣 法 後 ，始 得 處 理 •

104.10. 02來 函 補 充 ：

同性伴侣如於個案中經 

法官聪定符合民法第 

1123條家属之定義，依 

現行法已可適用家屑之 

相 關 規 定 ：至不符民法 

第1123條家屬定義者， 

欲使之具與家屬或配偶 

相同之權利義務，仍需 

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 

伴 侣 法 後 ，始 得 處 理 。

會議曰 

期(場

次）

104/8/2

7

(3)

104/8/2

(3)

104/8/2

7

(3)

議題分類

訴訟及調 

査程序頦

訴訟及調 

査程序類

訴訟及調 

查程序頮

原

编

號

S
-

_
 

o

 

9

 
1

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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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現行法令架構下得否放寬將同性伴侶納人適用之法規清單

會議曰

期(場

次）

議題分類

原

编

號

權利/ 

義務
主管機關

法规及措施 

名稱

條 文 内 容 丨

(參 考 用 * 請檢視整部法規内容之通用情形）

•« * . ■ ^
• •，*> * -I  ̂v ，.̂  . 

.T： * W V

贫 /  .

主管機關研析意見

決議處理方式：

1. 不需調整，已可適用

2. 需 調 整 ，可立即修訂納 

入適用

3. 須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 

性伴侶法後，方可配合處 

理

4. 其他

5. 可間接保陣

備註

104/8/2

7

(3)

訴訟及調 

查程序類

9-

22
權利 司法院

公務員懲戒 

法（104.5.20 

公 布 ，尚未 

施行）

第64條第2項

受判決人已死亡者•其配偶、X 系血親 * 三親等内之旁 

系血親、二親等内之姻親或家長、塞屋•得為受判決人 

之 利 益 ，提起再審之 訴 。

同性伴侣法律關係之承認涉及重大公益，應有 

一定之準則•須俟修正民法或制定同性伴侶法 

明確規範同性伴侣法律上身分關係之成立要件 

及效力後，始可配合處 理 。

K 家屬部分〉、3(配偶部 

分）

104.10.02來函補充：

同性伴侣如於個案中經 

法官認定符合民法第 

1123條家屬之定義，依 

現行法已可適用家屑之 

相 關 規 定 ；至不符民法 

第1123條家屬定義者， 

欲使之具與家屬或配偶 

相同之權利義務，仍需 

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 

伴 侣 法 後 ，始得處理。

104/8/2

7

(3)

訴訟及調 

查程序類

9-

26
權利 國防部 軍事審判法

第69條第2項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直屬長官、法定代理人、配 偶 、直 

系或三親等内旁系血親或家長、U l ，得獨立為被告或 

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 •

K 家屬部分），3(配偶部 

分）
家屬定義依民法规定。

104/8/2

7

(3)

訴訟及調 

查程序類

9-

27
權利 國防部 軍事審判法

第70條第1項

被告之直屬長官、配 偁 、直系或三親等内旁系血親或家 

長 、家眉或法定代理人，於起訴後得聲請為輔佐人，於 

審判期曰到庭陳述意 見 。

K 家屬部分）、3(S2*偶部 

分）
家屬定義依民法規定。

104/8/2

7

(3)

訴訟及調 

查程序類

9-

29
權利 國防部 軍事審判法

第221條

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得由下列各人為之：

一 、 原審軍事法院檢察署之軍事檢察官。

二 、 受判決人。

三 、 受判決人之法定代理人或釔偶。

四 、 受判決人已死亡，或在心神喪失中者，其 配偶、直 

系血親、三親等内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内之姻親或家 

長 、家 肩 。

五 、 受判決人之直屬長官。

1(家屬部分）、3(配偶部 

分）
家屬定義依民法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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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現行法令架構卜咼羿放苋將同性ff•侶納V適用之法規清單

會議曰

期（場 議 題 分 類

次）

主管槎間
法規及措施 

名採

條文内容

(參考用•，請檢視整部法規内容之適用情形:）
主管機閩研析意見

決議處理方式：

1. 不需調$ ，P 可適用

2. 需調整，可立即修訂納 

入適周

3. 頦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 

性伴伯法後、方可配合處 = 

理

4 其他 

5.可間接保障

備註

104/8/2

7

(3)

訴訟及調 

查程序類
權利

衛生福到

部

兒童及少年 

性剝削防制 

條例

苐10條第1項

被害人於偵查或審理中受詢（訊 ）問或詰問時，其法定 

代 理 人 、直系或三親等内旁系血親、配 保 、家 長 '蓋  

展 、骁 師 ，心 理 師 、輔導人員或社會工作人貝得陪同在 

場 ，並陳述意見。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時，亦 

同 ■

依現行民法規定，同性伴侣雖非合法配偶，然 

編號 3 5 1、3 5 2 、356所 列 規 定 ，除 配 偶 外 ，尚 

包括家屬，依民法第1123條 規 定 「家置家長• 

同家之人，除 家 長 外 ，均 為 家 屬 。雖 非 親 屬 ， 

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視為家 

屬 ■j 爰不需調整，已可保障。至於配偶係依 

民法規定，辨理结婚登記之夫妻° 應俟修訂民 

法或同性伴侣法制化後•再配合辦理。

1(家眉部分）、3(配偶部 

分）
家屬定義依民法規定1

104/8/2

7

(3)

訴訟及調 

査程序類
權利

衛幺福利 

部

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

第15條

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配 偶 、直系或三親等内旁系血 

親 '家 長 、蓋 屋 、S 師 、心 理 師 、輔導人員或社工人員 

得於偵查或審判中，陪同被害人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同 上 <
1(家屬部分）、3(配偶部

分）
家屬定義依民法規定 _

104/8/2

(3)

獄政特殊 

處遇類

10-

1 權利 法務部

受戒治人必 

須物品及飲 

食送入管理 

锊法

第4條第1 、2項

第二條之必需物品及飲食送入者，以受戒治人之最近親 

屈及家屈為限。

前項所稱最远親屬， 指 配 偁 、直系血親、三親等内之 

旁系血親及二親等内之姻親。所稱家屬， 依民法第一 

千一百二十三條之規定•

、按典狱長於教化上或其他事由，認為必要 

且無妨害監狱紀律時，得許受刑人與其他之人 

接見及發受書信，監狱行刑法第62條 、行刑累 

進處遇條例第59條分別定有明文。在接見通訊 

方 面 ，如當事人提出相關資料釋明其為同性伴 

侣 者 ，監所長官仍得依上開規定斜酌同意其接 

見 通 訊 （本部104年3月2 7日法矯字第 

10402001490號函參照） 。

二 、査 「受戒治人必需物品及飲食送入管理辦 

法」第4條既明文以「家屬j 為適用對象，且 

涉及之權益事項，與接見及發受書信權益相校 

，尚屬輕微，依現行規定將同性伴侣納入保陣 

，應無窒礙之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4/9/1

0(5)

工作權益 12-
禮利 監察院

監察院聘用 

僱用人員管 

理要點

第14點第1項第1款

聘用僱用人員之請假，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下列規定 

辨 理 ：

(一）事 假 ：因事得請事假，每年准給五曰。其 家庭成 f  

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 

時 ，得諳家庭照顧假，每年准給七曰■其請假曰數併入

事假計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成貝 j 之定義依 

民 法 「家屬」相關規定 

及 勞 動 部 相 關 函 释 辦  

理 ■

源

编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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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現行法令架構下得否放寬將同性伴侶納入適用之法規清單■

會議曰

期（場

次）

議題分類

原

編

號

權利/ 

義務
主管機關

法規及措施 

名稱

條文内容

(參 考 用 ，請檢視整部法規内:容之適用情形） 主管#關研析意見

決議處理方式：

1. 不需調整 * 已可適用

2. 需 調 整 ，可立即修訂納 

入適用

3. 須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 

性伴侶法後，方可配合處 

理

4. 其他

5. 可間接保陳

備註

104/9/1

0(5)

工作權益 

類

12-

7
權利 銓敘部

公 務 人 貝 讀  

假規則

第3條第1項第1款 

公務人員之請假•依下列規定：

一 、因事得請事假，每年准給五曰。其家庭成員預防接 

種 、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 

請家庭照顧假•每年准給七曰，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 

算 "超過規定曰數之事假，應桉曰扣除体（薪）給 。

1

「家庭成員」之定義依 

民 法 「家屬」相關規定 

及 勞 動 部 相 關 函 釋 辦
理 。

104/9/3

⑷

工作權益 

類

12-

27
權利 内政部

軍人及其家 

屬優待條例

第3條

本條例所稱_E J L其 範 ®如 左 ：

一 、 配 偶 。

二 、 直系血親。

三 * 其他依法现受箕技卷•而共 B 生活之人》

現行民法僅承認異性婚姻•爰須俟修正民法或 

制定同性伴侣法後，方可5己合處理。
1(第三款）、3( K 偶部分）

104/9/1

D(5)

工作權益 

類

12-

33
權利 國防部

國軍軍官士 

官請假規則

第11條第 3款 

事假規定如下：

三 、軍 官 、士官家庭成員因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 

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每年 

准給七日，其請假曰數併入事假計算。

1

「家庭成貝」之定義依 

民 法 「家屬」相關規定 

及勞動部相關函釋辦 

理 。

104/9/1

0(5)

工作權益 

類

12-

38
權利 教肓部

教師請假規 

則

第3條第1項第1款

一 、因事得請事假，每學年准給七曰。其家庭成貝預防 

接 種 、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 

得請家庭照顧假，每學年准給七日，其請假 Q 數併入事 

假 計 算 。事假及家庭照顧假合計超過七a 者 ，應按曰扣 

除 薪 給 * 其所遠課務代理費用應由學校支付。

1

「家庭成貝」之定義依 

民 法 「家屬 J 相關規定 

及勞動部相關函釋辦 

理 。

104/9/1

0(5)

工作權益 

類

12-

40
權利 經濟部

經濟部所屬 

產業 ®區管  

理機構人事 

管理辦法

第29條第1項第2款

聘用或約僱人貝請假•依下列規定：

二 、家庭照顧假：因家庭成具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 

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每 

年准七曰，其請假 a 數併入事假計算。

I

「家庭成員」之定義依 

民 法 「家屬j 相關規定 

及勞動部相關& 釋辦

理 》

104/9/1

0(5)

工作權益 

類

12-

44
權利 勞動部

性別平等工 

作法

第20條

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 

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其請假曰數 

併入事假計算，全年以七曰為限。

家庭照顧假薪貢_之計算，依各該事假規定辦理。

1

「家庭成員」之定義依 

民 法 「家屬 j 相關規定 

及勞動部相關函釋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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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現行法令架搆下佟否放寬將同性伴侶纳人適ffl二法規清單

主管機關
法規及措施 

名稱

條文内容

(參 考 用 ，諳檢視整部法規内容之適用情形）
主管機關研析意見

決議處理方式：

1. 不 需 調 整 * 已可適用

2. 需 調整，可立即修訂納 

入適玥

3. 須俟修 ir民法或射定同 

性伴侣法後，方可配合處 

理

4•其他 

5.可問接保障

備註

勞動部
勞工退休金 

條例

第27條

依前條規定請領退休金遺屬之順位如下：

一 、配偶及子 女 。

'父 母 。

三 、祖 父 母 。

、孫 子 女 •

五 、兄 弟 、姊 妹 。

前項遺屬同一順位有數人時，應共同具領，如有未具名 

之遺眉 者 1 由具領之遺屬負责分配之；如有死亡或拋棄 

或因法定事由喪失迸承權時，由其餘遺屬請 領 之 。但生 

前預立遺囑指定請頜人者，從其遺囑。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條第2項 規 定 ，本條例未規 

定 者 ，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同條例第27條規 

定 ，請領退休金遺屬之第1順位所稱配偶，該 

條例並未明文定義，應適用民法相關規定。未 

來俟民法修正婚姻關係後，再檢視是否須配合 

修 正 。

3(配偶部分）、5(預立遺囑 

部分）

可以遺溻方式保障同性 

伴侶領受相關給付之權 

益 》

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 

處

行政院與所 

屬中央及地 

方各機關聘 

疽人負給假

诗法

第3條第1項第1款

行政院與所屑中央及地方各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聘 

僱人員之给假，依下列規定：

一 、因事得請事假，每年准給五曰•其家庭成員預防接 

種 、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 

請家庭照顧假，每年准給七日，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 

算 -

「家庭成具 j 之定義依 

民 法 「家屬」相關規定 

及勞動部相關函釋辦 

理 。

内政部
外舀人收容 

營理規則

第3條苐2項

前項處分書愿送交受收容人，並通知其配偶或其指定之 

直系親屬、法定代理人、兄弟姊妹。但無法通知者，不 

在此限〃

本規則第3條第2項規定有關「配偶」之文字 

業經内政部法規委員會104年9月1 曰 召 開 「外 

國人收容管理規則」修正草案審查會決議第 3 

條全文刪除，修正後 將 無 「配偶 j 之 文 字 ，建 

議本規則不列入議程討論。

原會議填報本項為「需

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 

伴 傜 法 後 ，方可配合處 

理 」 ，因本規則目前修 

正萆案104. 9.25來信擬 

刪 除 本 項 ，故修改為 

「不 需 調 整 ，已可適 

用」 0

會議曰 

期(場

次）

104/9/3

⑷

104/9/1

0(5)

104/9/3

(4)

議題分類

工作權益 

類

工作權益 

類

入出國類

S

原

编

號

12-
47

12-
70

L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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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現行法令架構下得否放寬將同性伴侶納入適用之法規清單.

會議曰 

期（場

次）

議題分顛

原

編

號

權利/ 

義務
主管機關

法規及措施 

名稱

條文内容 / • 、 • 

(參 考 用 ，讀檢視整部法規内容之適用情形） 主管機 M 研析意見

決議處理方式：

1. 不需調整，已可適用

2. 需 調 整 ，可立即修訂納 

入適用

3•須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 

性伴侣法後，方可配合處 

理

4. 其他

5. 可 W 接保障

備註

104/9/3

(4)
入出國類

13-

21
權利 内政部

大陸地區人 

民來臺從事 

觀光活動許 

可辦法

第3-1條

大陸地區人民設藉於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區域，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許可來臺從事個人旅遊觀光活動 

(以下簡稱個人旅遊） ：
― 、年滿二十歲，且有相當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存款或 

持有銀行核發金卡或年工資所得相當新臺幣五十萬元以 

上 -

二 、年滿十八歲以上在學學生•

前項第一款申請人之直系血輓及配偶，得隨同本人申請

本辦法對於配偶並無特別定義，俟民法修正或 

同性伴侣法制定後，始得配合辦理。

1 (第一項） 、3 (第二 

項 ）

104/9/3

(4)
入出國類

13-

35
權利 交通部

國際機場禮 

遇作業辦法

第3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國賓禮遇：

一 、 國家元首、副元首。

二 、 總 理 、首相或相當職級贲賓。

三 、 應我國中央政府邀請，需予國賓禮遇之黄賓。

四 、 以上各款人員同行之配偶。

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伴侶法後，再行研議納 

入適用
1

依外國黄賓所屬國之法 

制認定其婚姻或伴侶關 

係並給予禮遇•

104/9/3

(4)
入出國類

13-

36
權利 交通部

國際機場禮 

遇作業辦法

第4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特別褸 遇 ：

一 、 外國駐我國大使、公 使 、特使或相當職級官 貝 。

二 、 應我國中央政府邀請1 需予特別禮遇之贵賓。

六 、以上各款人 g 同行之配偶。

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伴侣法後•再行研議納 

入 適用《
1

依外國贵賓所屬國之法 

制認定其婚姻或伴侣關 

係並給予禮 遇 。

104/9/3

⑷
入 出國類

13-

37
權利 交通部

@際機場禮

遇作業辦法

第5條第4款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一般禮遇：

二 、 應我國中央政府遨請來我國之重要責賓。

三 、 應機場公司基於業務考量專案邀請固外公務部門或 

概場營運單位來我國之重要贵賓•

四 、 前三款人貝同行之紀偶•

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伴侶法後 *再行研議納 

入 適 用 *
1

依外國贲窗所屬國之法 

制認定其婚姻或伴侣關 

係並給予禮遇•

104/9/1

0(5)

利益迴避 

類

15-

2
義務 司法院 刑事訴 訟 法

第17條第2款

推事於该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 

執 行 職 務 ：

二 、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内之 

血 、五親等内之姻親或家長、兔 4 者 》

1(家屬部分）、3 ( &偶部  

分）

104.10. 02來函補充：

同性伴侶如於個案中經 

法官涊定符合民法第 

1123條家屬之定義，依 

現行法已可適用家屬之 

相 關 规 定 ；至不符民法 

第1123條家屬定義者 * 

欲使之具與家屬或配偶 

相同之權利義務•仍需 

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 

伴 侣 法 後 ，始得處理。

第 】5 頁 ，共 】8 頁



檢I，丨現斤去&架構下得否放寬將同性伴侶納人適法規清單

權利/ 

義務
主管機間

法規及措施 

名稱

條文内容

(參 考 用 ，請檢視整部法規内容之適用情形）
主管機關研析意見

決議處理方式：

L 不 需 調 整 ，已可適M

2. 需 調 整 ，可立即修•訂納 

入適用

3. 須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 

性伴侣法後，方可配合處 

理

4. 其他

5. 可 間 接 娜

偫註

司法院

琏務法庭懲 

戒案件審理

规射

第4條第2款

職務法庭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 

行 職 務 ：

二 、現為或替為被付懲戒人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内 

之 血 親 、五親等内之姻親或家長、蓋 展 。

依民法第1122條 規 定 ： 「稱 家 者 ，謂以永久共 

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图體•」及第1123 

條 規 定 ••「家置家長。同家之人，除家長外， 

均 為 家 屬 。雖 非 親 屬 ，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 

的同居一家者，視為家屬。j

1(家眉部分）、3(配偶部

分）

104.1 0 2 來 函 補 充 ：

同性伴侣如於個案中經 

法官認定符合民法第 

1123條家屑之定義，依 

現行法已可適用家屬之 

相 關 規 定 ；至不符民法 

第1123條家屬定義者， 

欲使之具舆家屬或配偶 

相同之權利義務•仍需 

傧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 

伴 侣 法 後 ，始 得 處 理 。

司法院 公證法

苐10條第1項第2款

公證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 不得執行其職務：

二 、為諳求人或其代理人或就請求事項有利害關係者之 

配 偶 、前 配 偶 、未婚配偶、四親等内之親屬或同居之家 

長 、蓋展 者 。其親屬或家長 '家屬關係终止後，亦 同 。

1(家屑部分）、3(配偶部

分）

104.10.02來函補充:

同性伴侶如於個案中經 

法官認定符合民法第 

1123條家屬之定義 *依 

現行法已可適用家屬之 

相 關 規 定 ；至不符民法 

苐1123條家屑定義者， 

故使之具與家屬或配偶 

相同之權利義務，仍需 

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 

伴 侣 法 後 ，始得處 理 《

司法院

公務員逛戒 

法(104.5.20 

公 布 ，尚未 

施行）

第27條第2款

公務黃懲戒委員會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 

避•不得執行職務：

二 、現為或曾為被付懲戒人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内 

之 血 親 、五親等内之姻親或家長、皇 展 。

同性伴侣法律關係之承聪涉及重大公益，應有 

一定之準則•須俟修正民法或制定同性伴侣法 

明確規範同性伴侣法律上身分關係之成立要件 

及效 力 後 ，始可配合處理。

1(家>8部分）、3(配偶部 

分）

104. 10. 02來函補充：

同性伴侣如於個案中經 

法官認定符合民法苐 

1123條家廣之定義，依 

現行法已可適用家屬之 

相 關 規 定 ；至不符民法 

第1123條家屬定義者， 

欲使之具與家屬或配偶 

相同之權利義務，仍需 

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 

伴倍法後•始得處理■

會議曰 

期（場

次）

104/9/1

0(5)

104/9/1

0(5)

104/9/1

0(5)

議題分類

利益迴避 

類

利益迴避 

類

利益迴避 

0,

原

编

號

_
5

 
6

5-
7

-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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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現行法令架構下得否放寬將同性伴侶納人適用之法規清單•

會議曰 

期（場

次）

議題分類

原

編

珑

權利/ 

義務
主管機關

法规及措施 

名稱

條义内容

(參考用•讀檢視整部法规内容之適用情形）
• *. *人

.•.卜.
一二.•• • • f1 •

主管機關研析意見

決議處理方式：

1. 不需調整•已可適用

2.  需調整，可立即修訂納 

入適用

3. 須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 

性伴侶法後，方可配合處 

St
4. 其他

5. 可間接保障

備註

104/9/1

0(5)

利益迴避 

類

15-

9
義務 司法院

法官倫理規 

範

第14條

法官知悉於收受案件時，當事人之代理人或辦護人與自 

己之家庭成負於同一事務所執行律師業務者，應將其事 

由告知當事人並陳報院長知 悉 。

第24條

法官不得執行律師職務 *並避免為輔佐人。但無償為其 

家庭成員、親屬提供法律諮詢或草擬法律文書者，不在 

此 限 。

前項但書情形，除家庭成員外，法官應告知該親屬宜尋 

求其他正式專業諮詢或法律服務。

第25條

1(家屑部分）、3(配偶部

分）

104.】0.02來函補充：

同性伴侣如於個案中經 

法官認定符合民法第 

1123條家屬之定義•依 

現行法已可適用家屬之 

相關規定；至不符民法 

第1123條家屬定義者， 

玟使之具與家屬或配偶 

相同之權利義務•仍需 

俟修訂民法或制定同性 

伴 侣法 後 *始得處理•

104/9/1

0(5)

利益迴避 

類

15-

11
義務 法務部

公職人具利 

益衝突迴避 

法

第3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里1 。

三 、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四 、 公職人員、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责人、 

董 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之普利事 業 。

同性伴侣如得被認屬民法第1123條規定所稱共 

同生活之「家長」或 「家屬」 ，則現行法規不 

需修訂調整，同性伴侣即可納入適用。

】（家屬部分）、3(配偶部

分）
家屑定義依民法規定。

104/9/1

0(5)

利益迴避 

類

15-

12
義務

行政院會 

同考試 

院 、監察 

院定之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施行細則

第m

本法第三條第一款所稱共同生活之嵬屋，指民法第一千 

一百二十三條規定之家長或家屬。

同性伴侣如得被認屬民法第1123條規定所稱共 

同生活之「家長」或 「家屬 j ，則現行法規不 

需修訂調整，同性伴信即可納入適 用 。

1(家屬部分）、.3(配偶部 

分）
家屬定義依民法規定。

104/9/1

0(5)

利益迴避 

類

15-

32
義務 内政部 政治獻金法

第27條

擬參選人之配偶、子 女 、二親等以内之視屬或同財共居 

之家屑遠反第五鯈規定收受政治獻金者，按其收受金額 

處三倍之罰 鍰 。

有關擬參選人之配偶或同財共居之家屬違法收 

受政治獻金應處行政罰之規定，其處罰對象是 

否包括擬參選人之同性伴侣，基於處罰明確性 

及依法行政原則，須俟修正民法或制定同性伴 

侶 法 後 ，方可配合處理。

1(家屬部分）、3(配偶部 

分）
家屬定義依民法規定。

104/9/1

0(5)

利益迴避 

類

15-

50
義務 法務部

證人保護法

施行細則

第3條

本法所稱有密切利害關係之人•指證人之紀偶、直系血 

視 、三親等内旁系血親、二親等内姻親或家長、塞 屋 、 

與證人訂有婚約者或其他身分上或生活上有密切利害關

同性伴侣是否適用本法施行細則第3條 「其他 

身分上或生活上有密切利害關係之人」 ，應俟 

相關法令修訂或制定後配合處理

1(家屬部分）、3(配偶部 

分）
家屬定義依民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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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現厅法令架構下焊S 放萸將同性伴侶纟巧\適闷之;去規清單

會議曰

期（場

次）

議題分類

原

编

號

權利/ 

義務
主管拽問

法規及措施 

名稱

• * r 

條文内容

(參 考 用 ，請檢視整部法規内容之適闬情形）
主管機關研析意見

決議處理方式：

1. 不需調整，已可適用

2. 需 調整，可立即修訂納 

入適用

3. 須 俟 修 民 法 或 制 定 坷  

性伴侣法■後’方可配全處 

理

4 其他

5.可間接保障

104/9/1

0(5)

利益迴避 

類

15-

59
義務

衛生福利 

部

精神疾病強 

制鏗定強制 

社區治療審 

查會作業辦 

法

第5條

審查會成貝應以客觀、公正態度為案件之審查，並遵守 

下 列 事 項 ：

一 、 對審查内容或因審查而知悉之資訊，應保守秘密， 

不得洩漏。

二 、 不得將各類審查文件撝出窑查場所。

三 、 本人或配偶現有或於一年内曾有僱储係之精神醫 

療 機 構 ，或其三親等内血親、姻親所設立之猜神醫療機 

構之申諳案件，應予迴避 "

四 、 嚴重病人為本人、配偶或其三親等内血親 '姻親或 

塞展之申請案件，應予迴避《

1.依民法苐1123條 规 定 「家置家長。同家之人 

，除 家 長 外 ，均為家屬。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 

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視為家屬。」

1(家廣部分）、3(62*偁部

分）
家屬定義依民法規定。

104/9/1

0(5)

利益迴避 

類

15-

79
義務

金驻監督 

管理委員 

會

金融消貨争 

議處理機搆 

評議委員資 

格條件聘任 

解任及評議

第11條第1項第1款

評議委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 

評 議 ：

一 、評議事件涉及本人、配偶 '二親等以内之親属或同 

居家:屑之利益•

本條非眉權益保障事項
1(家屬部分）、3(配偶部

分）
家屬定義依民法規定。

104/9/1

0(5)

利益迴避 15-

80
義務

佥敁監督 

管理委員 

會

金兹消費者 

保護法

第25條第2項

评議委員對於評議事項涉及本人、配 偶 、二親等以内之 

現廣或同居塞& 之 利 益 、曾服務於孩金融服務業離職未 

滿三年或有其他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虡時，應自行 

迴 S :經當事人申請者，亦應迴避 *

本條非屬權益保障事項
K 家屬部分）、3(配偶部

分）
家屬定義依民法规定。

104/9/3

(4)
其他類

16-

3
義務 監察院

政治獻金查 

核準則

第21條苐4項

支出對象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於會計報告書揭露 

之 ：

二 、前款所列人具或擬參選人之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 

眉 、家 長 、家 眉 •

同性伴侣如得被聪屬民法第1123條規定所稱共 

同生活之「家長」或 「家屬」 ，則現行法規不 

需修訂調整，同性伴侣即可納入適用。惟得否 

依民法規定認屬，仍宜由主管機關（法務部） 

统一芘定*

K 家屬部分）' 3(fi&偶部 

分）
家屬定義依民法規定。

104/9/3

(4)
其他s

16-

4
權利 內政部 戶藉法

第36條

死 亡 登 記 * 以 配 偶 、親 庙 、戶 县 、同 居人、經理殮葬之 

人 、死亡者死亡時之房屋或土地管理人為申請人•

因現行法規尚未规定同居人之法律關係，爰須 

俟修正民法或制定同性伴侣法後•始得配合處 

理 。

1 ( 同居人部分） 、3 (配 

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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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贊成以立法方式，給予同性戀者「類似婚姻」或 「婚 

姻 」關 係 ，以保障其權利及法律地位？】

主 議 題 ：

您是否贊成以立法方式，使同性戀者可以成立「類似婚姻」或 「婚姻」 

之法律關係，以保障其權利及法律地位？

說 明 ：

近來愛爾蘭同性婚姻公投過關，以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同性 

婚姻合法化，引發各界關注。有人在臉書（facebook) 換上彩虹大頭 

貼表達支持，有人認為這不過是盲從跟風；有人為北高兩市推動同性 

伴侣註記拍手叫好，有人認為婚姻一男一女的本質不應更動；有人聽 

了藝人蔡康永泣訴「我們不是妖怪」的心路歷程為之動容，有人擔心 

同性婚姻對家庭結構、子女利益及社會秩序可能產生負面影響；有人 

認為這些爭辯不只是抽象的理念立場，更是同志們活生生的具體曰 

常 ，正義已經遲到，婚姻平權刻不容缓；有人認為婚姻制度攸關人民 

的法律感情及當地風俗習慣，基於身分法的「事實先在性」，其變革 

仍應考量國情及社會接受度。

世界各國對於同性戀者權益之保障

综觀世界各國對於同性戀者權益之保障，包括對於「婚姻權」、「伴 

侣權」和 「親權」作保障程度不一的規範：

一 、 「婚姻權」是指同性間與異性間一樣有結婚的權利，並在結婚後 

享有與異性間的婚姻相同的配偶權利。

二 、 「伴侣權」是指在婚姻（不更動婚姻為「一男一女」結合之定義） 

之外併行的一套伴侣制度，名稱上可能是「民事伴侣」（civil 

union)、「家事夥伴」（domestic partner) 等 ，亦即同性戀者二 

人自主決定共同生活，而在經過一定法定程序如登記或公證取得 

法定伴侣的身分後，享有法律所給予的法定權利。



三 、「親權」則是指在同性伴侣取得婚姻或是伴侣的身分關係之後， 

在同性配偶或是伴侣間與子女間所形成的父母子女關係。以目前 

的其他國家來說，即便在同性伴侣權益逐漸開放的趨勢之下，由 

於對於同性家庭是否可以給予以及對於人工生殖技術採用的態 

度仍有相當大的歧異，同性伴侣的親權至今仍是許多國家爭議性 

最大的一個伴侣權益（甚至已經承認同性婚姻之國家中，例如葡 

萄牙仍不允許同性戀者收養子女）。

至 2015年 6 月底，承認同性婚姻之國家計2 1 國 ：荷 蘭 （2001 ) 、 

比 利 時 （2003)、西 班 牙 （2005)、加 拿 大 （2005)、南 非 （2006)、挪 

威（2009)、瑞典（2009)、葡萄牙（2010)、冰島（2010)、阿根廷（2010)、 

丹 麥 （2012)、巴 西 （2013)、法 國 （2013)、烏 拉 圭 （2013)、紐西蘭 

(2013)、英 國 （2 0 1 4，包括英格蘭、威 爾 斯 、蘇 格 蘭 ，但北愛爾蘭 

尚無立法計晝）、盧森堡（2015)、斯洛維尼亞（2015)、愛爾蘭（2015)、 

美 國 （2015)、芬 蘭 （2 0 1 4年 1 2 月通過，預 定 於 201 7年生效）。這 

些國家在承認同性婚姻之前，對於同性伴侣關係，均先予以全國性或 

地方性的承認。以 20 1 3年通過同性婚姻法之英國及法國為例，其同 

性婚姻之法制化過程，均先制定伴侣制度之法律，經由國内長時間（法 

國 1 4年 、英 國 1 0年 ）之 適 應 ，才朝同性婚姻之立法方向努力。

此 外 ，目前僅承認同性伴侣之其他國家略有：德 國 （2001 ) 、安 

道 爾 （2005)、捷 克 （2006)、瑞 士 （2007)、澳大利亞（2008)、哥倫 

比 亞 （2009)、匈牙利（2009)、厄 瓜 多 （2009)、奥 地 利 （2010)、列 

支敦斯登（2 0 11)、義 大 利 （2012)、馬 爾 他 （2014)、智 利 （2015) 

等 1 3國 。

亞洲國家則尚無此類同性伴侣法或同性婚姻法規範。

邀請您主動參與、促成對話傾聽

法務部的工作，關係民主法治的發展與人權公義的維護。隨著全 

球化的發展，國際社會變遷快速，我們制定現代化的法律，以符合民 

眾的需求；為打造世界級的人權環境，我們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簡稱兩公約）國内法化，讓我國的 

人權保障與國際接軌；為回應人民的期待，我們修正一部可以保護弱 

勢的現代化民法，重新釐清父母子女的關係，建立限定責任的繼承制 

度 ，創造全新的物權法制，以保障人民財產權。

有關同性婚姻及同性伴侣權益保障，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 、兩公約國家人權初次報告國際審查會結論性意見、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第 2 次國家報告總結意見與建議所共同關 

切 。法務部作為民法主管機關，就同性伴侣（同性婚姻）涉及民法親 

屬編部分，自 10 1年 8 月起積極辦理相關研議事宜，包括進行委託研 

究 、召開多場座談會，並持續傾聽各界意見、關注國外法制發展。

兩公約國家人權初次報告國際審查會結論性意見提到「政府對全 

體人民的人權有履行義務且不應以公眾之意見作為履行的條件」，如 

何保障同志權益若不應單純視為一道民意的選擇題，那麼具有審議式 

民主精神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就絕非贊成與反對之間的多勝少負而 

已 。目前國内對於同性戀者權益保障之眾聲紛雜，例 如 ：有認為應就 

特定事項保障不足之處加以修正即可，而無須制定專法；惟亦有主張 

有制定專法之必要者，此又區分兩種意見：不更動婚姻定義、漸進式 

制 定 「同性伴侣法」保 障 「伴侣權」，或 者 ，承認同性戀者之「婚姻 

權 」、一步到位制定「同性婚姻法」。法務部體認，在相關政策及立法 

推動的過程中，透過讓贊成者與反對者有更多討論及交換意見的空間 

及 機 會 ，進而使社會大眾得以正視並思考同性戀者之處境，真實地看 

見一群人面對各種難題時所需要的基本保障，也虛心傾聽另一群人對 

於守護家庭、價值和信仰的堅持，在民主參與程序中彼此說服，應有 

助於未來法制的發展。

因 此 ，為加強不同立場之理性溝通，促進社會對話，特別藉由此 

平台之公共討論空間，邀請您現身（聲）說 法 ，主動參與，對於是否 

以立法方式，給予同性戀者「類似婚姻」或 「婚姻」關 係 ，提出您贊 

成或反對之理由。並可進一步就「您是否贊成制定『同性伴侣法』？」、



「您是否贊成制定『同性婚姻法』？」二項議題，一併參與及討論。



【您 是 否 贊 成 制 定 「同性伴侣法」 ？】

主議題：

您是否贊成制定「同性伴侣法」，以 「漸進式立法」的方式，不更動 

一男一女之婚姻制度，先承認同性戀者可以取得法定伴侣的身分，保 

障其享有「類似於」配偶的權利？

說 明 ：

近來愛爾蘭同性婚姻公投過關，以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同性 

婚姻合法化，引發各界關注。有人在臉書（facebook) 換上彩虹大頭 

貼表達支持，有人認為這不過是盲從跟風；有人為北高兩市推動同性 

伴侣註記拍手叫好，有人認為婚姻一男一女的本質不應更動；有人聽 

了藝人蔡康永泣訴「我們不是妖怪」的心路歷程為之動容，有人擔心 

同性婚姻對家庭結構、子女利益及社會秩序可能產生負面影響；有人 

認為這些爭辯不只是抽象的理念立場，更是同志們活生生的具體曰 

常 ，正義已經遲到，婚姻平權刻不容緩；有人認為婚姻制度攸關人民 

的法律感情及當地風俗習慣，基於身分法的「事實先在性」，其變革 

仍應考量國情及社會接受度。

世界各國對於同性戀者權益之保障

綜觀世界各國對於同性戀者權益之保障，包括對於「婚姻權」、「伴 

侣權」和 「親權」作保障程度不一的規範：

一 、 「婚姻權」是指同性間與異性間一樣有結婚的權利，並在結婚後 

享有與異性間的婚姻相同的配偶權利。

二 、 「伴侣權」是指在婚姻（不更動婚姻為「一男一女」結合之定義） 

之外併行的一套伴侣制度，名稱上可能是「民事伴侣」（civil 

union) 、「家事夥伴」（domestic partner) 等 ，亦即同性戀者二 

人自主決定共同生活，而在經過一定法定程序如登記或公證取得 

法定伴侣的身分後，享有法律所給予的法定權利。



三 、「親權」則是指在同性伴侣取得婚姻或是伴侣的身分關係之後， 

在同性配偶或是伴侣間與子女間所形成的父母子女關係。以目前 

的其他國家來說，即便在同性伴侣權益逐漸開放的趨勢之下，由 

於對於同性家庭是否可以給予以及對於人工生殖技術採用的態 

度仍有相當大的歧異，同性伴侣的親權至今仍是許多國家爭議性 

最大的一個伴侣權益（甚至已經承認同性婚姻之國家中，例如葡 

萄牙仍不允許同性戀者收養子女）。

至 2015年 6 月 底 ，承認同性婚姻之國家計2 1 國 ：荷 蘭（2001 ) 、 

比 利 時 （2003)、西 班 牙 （2005)、加 拿 大 （2005)、南 非 （2006)、挪 

威（2009)、瑞典（2009)、葡萄牙（2010)、冰島（2010)、阿根廷（2010)、 

丹 麥 （2012)、巴 西 （2013)、法 國 （2013)、烏 拉 圭 （2013)、紐西蘭 

(2013)、英 國 （2 0 1 4 ,包括英格蘭、威爾斯、蘇 格 蘭 ，但北愛爾蘭 

尚無立法計晝）、盧森堡（2015)、斯洛維尼亞（2015)、愛爾蘭（2015)、 

美 國 （2015)、芬 蘭 （2 0 1 4年 1 2 月通過，預 定 於 20 1 7年生效）。這 

些國家在承認同性婚姻之前，對於同性伴侣關係，均先予以全國性或 

地方性的承認。以 20 1 3年通過同性婚姻法之英國及法國為例，其同 

性婚姻之法制化過程，均先制定伴侣制度之法律，經由國内長時間（法 

國 1 4年 、英 國 1 0年 ）之 適 應 ，才朝同性婚姻之立法方向努力。

此 外 ，目前僅承認同性伴侣之其他國家略有：德 國 （2001 ) 、安 

道 爾 （2005)、捷 克 （2006)、瑞 士 （2007)、澳大利亞（2008)、哥倫 

比 亞 （2009)、匈 牙 利 （2009)、厄 瓜 多 （2009)、奥 地 利 （2010)、列 

支敦斯登（2 0 1 1)、義 大 利 （2012)、馬 爾 他 （2 0 14)、智 利 （2015) 

等 1 3國 。

亞洲國家則尚無此類同性伴侣法或同性婚姻法規範。

邀請您主動參與、促成對話傾聽

法務部的工作，關係民主法治的發展與人權公義的維護。隨著全 

球化的發展，國際社會變遷快速，我們制定現代化的法律，以符合民 

眾的需求；為打造世界級的人權環境，我們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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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簡稱兩公約）國内法化，讓我國的 

人權保障與國際接軌；為回應人民的期待，我們修正一部可以保護弱 

勢的現代化民法，重新釐清父母子女的關係，建立限定責任的繼承制 

度 ，創造全新的物權法制，以保障人民財產權。

有關同性婚姻及同性伴侣權益保障，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 、兩公約國家人權初次報告國際審查會結論性意見、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第 2 次國家報告總結意見與建議所共同關 

切 。法務部作為民法主管機關，就同性伴侣（同性婚姻）涉及民法親 

屬編部分，自 101年 8 月起積極辦理相關研議事宜，包括進行委託研 

究 、召開多場座談會，並持續傾聽各界意見、關注國外法制發展。

兩公約國家人權初次報告國際審查會結論性意見提到「政府對全 

體人民的人權有履行義務且不應以公眾之意見作為履行的條件」，如 

何保障同志權益若不應單純視為一道民意的選擇題，那麼具有審議式 

民主精神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就絕非贊成與反對之間的多勝少負而 

已 。目前國内對於同性戀者權益保障之眾聲紛雜，例 如 ：有認為應就 

特定事項保障不足之處加以修正即可，而無須制定專法；惟亦有主張 

有制定專法之必要者，此又區分兩種意見：不更動婚姻定義、漸進式 

制 定 「同性伴侣法」保 障 「伴侣權」，或 者 ，承認同性戀者之「婚姻 

權 」、一步到位制定「同性婚姻法」。法務部體認，在相關政策及立法 

推動的過程中，透過讓贊成者與反對者有更多討論及交換意見的空間 

及 機 會 ，進而使社會大眾得以正視並思考同性戀者之處境，真實地看 

見一群人面對各種難題時所需要的基本保障，也虚心傾聽另一群人對 

於守護家庭、價值和信仰的堅持，在民主參與程序中彼此說服，應有 

助於未來法制的發展。

因 此 ，為加強不同立場之理性溝通，促進社會對話，特別藉由此 

平台之公共討論空間，邀請您現身（聲）說 法 ，主動參與，也歡迎您 

對相關政策及立法方向提供具體建議，提出您贊成或反對制定「同性 

伴侣法」的理由為何，並可進一步就下列開放式問題與「您是否贊成



制 定 『同性婚姻法』 ？」議題發表高見。

Q 1 :您是否認為同性戀者在現今台灣社會中所受到的對待，在某些 

方面的權益保障有所不足？應如何改進？有無修法的必要？

Q 2 : 承 上 ，如您認為有修法的必要，因立法時程難以掌握，在 「同 

性伴侣法」完成立法前，您認為在那些領域（例如醫療、報 稅 、 

保險等），應先立即提供同性伴侣相關權益保障？

Q 3 :過去民調顯示，有六成以上民眾認為，同性戀者收養小孩，會 

影響小孩未來正常的成長。以目前台灣的社會環境，您是否贊 

成同性戀者收養小孩？同性戀者之「親權」與子女利益是否必 

然產生衝突？



[您 是 否 贊 成 制 定 「同 性 婚 姻 法 」 ？】

主議題：

您是否贊成制定「同性婚姻法」，亦即採一步到位之立法，使婚姻不 

限於一男一女，承認同性戀者之「婚姻權」，享有和配偶完全相同的 

權 利 （例如繼承、收 養 、人工生殖及所得稅配偶免稅額等）、義務及 

法律地位？

說 明 ：

近來愛爾蘭同性婚姻公投過關，以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同性 

婚姻合法化，引發各界關注。有人在臉書（facebook) 換上彩虹大頭 

貼表達支持，有人認為這不過是盲從跟風；有人為北高兩市推動同性 

伴侣註記拍手叫好，有人認為婚姻一男一女的本質不應更動；有人聽 

了藝人蔡康永泣訴「我們不是妖怪」的心路歷程為之動容，有人擔心 

同性婚姻對家庭結構、子女利益及社會秩序可能產生負面影響；有人 

認為這些爭辯不只是抽象的理念立場，更是同志們活生生的具體曰 

常 ，正義已經遲到，婚姻平權刻不容緩；有人認為婚姻制度攸關人民 

的法律感情及當地風俗習慣，基於身分法的「事實先在性」，其變革 

仍應考量國情及社會接受度。

世界各國對於同性戀者權益之保障

綜觀世界各國對於同性戀者權益之保障，包括對於「婚姻權」、「伴 

侣權」和 「親權」作保障程度不一的規範：

一 、 「婚姻權」是指同性間與異性間一樣有結婚的權利，並在結婚後 

享有與異性間的婚姻相同的配偶權利。

二 、 「伴侣權」是指在婚姻（不更動婚姻為「一男一女」結合之定義） 

之外併行的一套伴侣制度，名稱上可能是「民事伴侣」（civil 

union) 、「家事夥伴」（domesticpartner) 等 ，亦即同性戀者二 

人自主決定共同生活，而在經過一定法定程序如登記或公證取得



法定伴侣的身分後，享有法律所給予的法定權利。

三 、「親權」則是指在同性伴侣取得婚姻或是伴侣的身分關係之後， 

在同性配偶或是伴侣間與子女間所形成的父母子女關係。以目前 

的其他國家來說，即便在同性伴侣權益逐漸開放的趨勢之下，由 

於對於同性家庭是否可以給予以及對於人工生殖技術採用的態 

度仍有相當大的歧異，同性伴侣的親權至今仍是許多國家爭議性 

最大的一個伴侣權益（甚至已經承認同性婚姻之國家中，例如葡 

萄牙仍不允許同性戀者收養子女）。

至 2015年 6 月 底 ，承認同性婚姻之國家計2 1 國 ：荷 蘭（2001 ) 、 

比 利 時 （2003)、西 班 牙 （2005)、加 拿 大 （2005)、南 非 （2006)、挪 

威（2009)、瑞典（2009)、葡萄牙（2010)、冰島（2010)、阿根廷（2010)、 

丹 麥 （2012)、巴 西 （2013)、法 國 （2013)、烏 拉 圭 （2013)、紐西蘭 

(2013)、英 國 （2 0 1 4，包括英格蘭、威 爾斯、蘇 格 蘭 ，但北愛爾蘭 

尚無立法計畫）、盧森堡（2015)、斯洛維尼亞（2015)、愛爾蘭（2015)、 

美 國 （2015)、芬 蘭 （2 0 1 4年 1 2 月通過，預 定於 20 1 7年生效）。這 

些國家在承認同性婚姻之前，對於同性伴侣關係，均先予以全國性或 

地方性的承認。以 20 1 3年通過同性婚姻法之英國及法國為例，其同 

性婚姻之法制化過程，均先制定伴侣制度之法律，經由國内長時間（法 

國 1 4年 、英 國 1 0年 ）之 適 應 ，才朝同性婚姻之立法方向努力。

此 外 ，目前僅承認同性伴侣之其他國家略有：德 國 （2001 ) 、安 

道 爾 （2005)、捷 克 （2006)、瑞 士 （2007)、澳大利亞（2008)、哥倫 

比 亞 （2009)、匈牙利（2009)、厄 瓜 多 （2009)、奧 地 利 （2010)、列 

支 敦 斯 登（2011)、義 大 利 （2012)、馬 爾 他 （2014)、智 利 （2015) 

等 1 3國 。

亞洲國家則尚無此類同性伴侣法或同性婚姻法規範。

邀請您主動參與、促成對話傾聽

法務部的工作，關係民主法治的發展與人權公義的維護。隨著全 

球化的發展，國際社會變遷快速，我們制定現代化的法律，以符合民



眾的需求；為打造世界級的人權環境，我們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簡稱兩公約）國内法化，讓我國的 

人權保障與國際接軌；為回應人民的期待，我們修正一部可以保護弱 

勢的現代化民法，重新釐清父母子女的關係，建立限定貴任的繼承制 

度 ，創造全新的物權法制，以保障人民財產權。

有關同性婚姻及同性伴侣權益保障，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 、兩公約國家人權初次報告國際審查會結論性意見、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第 2 次國家報告總結意見與建議所共同關 

切 。法務部作為民法主管機關，就同性伴侣（同性婚姻）涉及民法親 

屬編部分，自 101年 8 月起積極辦理相關研議事宜，包括進行委託研 

究 、召開多場座談會，並持續傾聽各界意見、關注國外法制發展。

兩公約國家人權初次報告國際審查會結論性意見提到「政府對全 

體人民的人權有履行義務且不應以公眾之意見作為履行的條件」，如 

何保障同志權益若不應單純視為一道民意的選擇題，那麼具有審議式 

民主精神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就絕非贊成與反對之間的多勝少負而 

已 。目前國内對於同性戀者權益保障之眾聲紛雜，例 如 ：有認為應就 

特定事項保障不足之處加以修正即可，而無須制定專法；惟亦有主張 

有制定專法之必要者，此又區分兩種意見：不更動婚姻定義、漸進式 

制 定 「同性伴侣法」保 障 「伴侣權」，或 者 ，承認同性戀者之「婚姻 

權 」、一步到位制定「同性婚姻法」。法務部體認，在相關政策及立法 

推動的過程中，透過讓贊成者與反對者有更多討論及交換意見的空間 

及 機 會 ，進而使社會大眾得以正視並思考同性戀者之處境，真實地看 

見一群人面對各種難題時所需要的基本保障，也虚心傾聽另一群人對 

於守護家庭、價值和信仰的堅持，在民主參與程序中彼此說服，應有 

助於未來法制的發展。

對 於 以 「漸進式立法」的方式，制 定 「同性伴侣法」之 作 法 ，有 

意見認為，「同性伴侣法」不應作為「同性婚姻法」之替代或過渡方 

案 ，因為隔離與分流時常是不平等的根源，如同美國種族隔離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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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黑人和白人同樣是人，卻不能上同一所學校、用同一個郵局櫃台、 

使用同一飲水機，將同性戀者隔離於婚姻制度之外，是歧視與不平等 

的 延 續 ；「同性伴侣法」是法體系「額外」的 「施捨」，必須與異性戀 

有 所 「隔離」，此 等 看 似 「隔離但平等」的立 法 ，並不能算是真正的 

平 等 。持上述看法者即主張，不應預設異性結合才是「婚姻」，同性 

戀者應同享婚姻之名，故應採一步到位之立法，直接制定「同性婚姻 

法」以落實平等。不 過 ，另有持不同看法者認為，「同性伴侣法」可 

以不受到既有「婚姻」制度觀點的限制，因此並非「隔離且平等」， 

而 是 「區分且自由」（distinction and freedom) 。

因 此 ，為加強不同立場之理性溝通，促進社會對話，特別藉由此 

平台之公共討論空間，邀請您現身（聲）說 法 ，主動參與。對於直接 

制 定 「同性婚姻法」之可行性，您的意見為何？贊成或反對的理由為 

何 ？歡迎您參與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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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務 部 函

檔 號 ： 

保存年限：

地址：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30 

號

承辦人：賴俊兆
電話：21910189#2232

電子信箱：chunchao@mai 1. moj. gov. tw

受 文 者 ：本部法律事務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04月17日 

發文字號：法律字第1040350431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 旨 ：為研議同性婚姻法制化，落實對同性伴侣權益之保障，惠 

請協助蒐集同性婚姻及同性伴侣之外國立法資料供參，請 

查 照 。

說明

依行政院101年8月1 7日 「跨性別身分登記議題研商會議」 

會 議 決 議 、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兩公約國家人權初 

次報告國際審查會結論性意見第 78點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第2次國家報告總結意見與建議第 33點 ，同性 

婚姻及同性伴侣法制化等相關議題，為行政院及國際人權 

公約所共同關切。嗣立法院第8屆第 6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 

會第21次全體委員會議於103年12月2 2日召開審查立法委員 

所提之同性婚姻法案，決議請本部提出同性婚姻法制化之 

政 策 方 向 ，本部於104年1月1 4日函報行政院「關於同性婚 

姻法制化政策方向之建議報告」 ，經行政院104年2月1 1日 

函 復 ，採取二階段逐步推動落實同性伴侣權益。上開建議 

報 告 略 以 ：立法委員所提同性婚姻法案，尚有諸多爭議及 

疑 慮 ，且國内對於同性婚姻法制化之相關議題，尚存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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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不 同 意 見 ，為避免激化社會對立，宜持續加強理性溝通 

，促 進 社 會 對 話 ，並 參 考 他 國 作 法 ，規劃二階段逐步落實 

對同性伴侣權益之保障。第一階段之推動，係於現行法律 

制 度 下 ，落實對同性伴侣權益之保障，包括由各部會依其 

業 務 權 責 ，檢視現有之保障措施、加強相關權益宣導等； 

第二階段之推動，則由本部研議同性伴侣法之法制化。有 

關 本 部 研 提 「同性婚姻法制化政策方向之建議報告」 ，復 

於 104年3月1 3日及1 7日分別函送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院 長 、副院長與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委員參考。

二 、爰 此 ，為 辦 理 旨 揭 事 項 ，持續瞭解外國法制發展情形，惠 

請 貴 部 就 「同性婚姻及同性伴侣之外國法制現況」 （如附 

件 ） ，協助蒐集外國立法資料，俾供本部研議之參考。

訂 正 本 ：外交部 

; 副本：本部法律事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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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及同性伴侣之外國法制現況 

壹 、承認同性婚姻之國家：

一 、 荷蘭（2001)、比利時（2003)、西班牙（2005)、加拿大（2005)、

南 非 （2 0 0 6 )、挪 威 （2 0 09)、瑞 典 （200 9)、葡萄牙（2 0 10)、 

冰 島 （2 0 1 0 )、阿 根 廷 （2 0 1 0)、丹 麥 （2012 ) 、巴 西 （2〇13 ) 、 

法 國 （2013)、烏拉圭（2013)、紐西蘭（2013)、英國（2014)、 

盧 森 堡 （2 0 15 )、芬 蘭 （預訂於2017年生效）。

二 、 墨 西 哥 ：所 有 3 1 州均承認，但僅在墨西哥市、金塔納羅奥州

(Quintana Roo ) 和科阿韋拉州（Coahuila) 實 行 。

三 、 美 國 ：

( 一 ） 透 過 司 法 判 決 而 使 同 性 婚 姻 於 該 州 合 法 ：麻塞諸塞州 

(Massachusetts) 、愛 荷 華 州 （Iowa) 、新 墨 西 哥 州 （New

Mexico) 、賓 州 （Pennsylvania) 、猶 他 州 （Utah) 、奥克拉荷 

馬 州 （Oklahoma) 、維 吉 尼 亞 州 （Virginia) ' 印地安納州 

(Indiana) 、康 乃 狄 克 州 （Connecticut) ' 紐 澤 西 州 （New  

Jersey) 、奥勒岡州（Oregon) 、加 州 （California) 及威斯康 

辛 州 （Wisconsin) 等 。上述麻塞諸塞州等前8 個州係由司法 

判決直接帶動同性婚姻合法，而康乃狄克州等後5 個 州 ，在 

同性婚姻訴訟出現之前，各該州已制定民事結合法或家庭伴 

侣 法 。

(二 ） 透過立法途徑而使同性婚姻於該州合法：紐約州（New  York) 、

明尼蘇達州（Minnesota) 係直接制定同性婚姻法；佛蒙特州 

(Vermont ) 、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 )、華盛頓哥偷比 

亞 特 區 （Washington, D .C .) 、德拉瓦州（Delaware)、羅德島 

州（Rhode Island )、夏威夷州（Hawaii )'、伊利链州（Illinois ) ， 

則是制定民事結合法或家庭伴侣法後再制定同性婚姻法。

(三 ） 細因州（Maine )、華盛頓州（Washington )、馬里蘭州（Maryland)



等 3 個 州 ，係透過公民投票使同性婚姻合法。

貳 、 承認同性伴侣之國家（包括嗣後承認同性婚姻之國家):

丹 麥 （1989)、挪 威 （1993)、瑞 典 （1995)、冰 鳥 （1996)、荷蘭 

(1998)、法國( 1999)、比利時(2000)、德國（2001 )、芬蘭（2002)、 

盧森堡（2004)、英 國 （2005)、安道爾(2005)、紐西蘭（2005)、 

斯洛維尼亞（2006)、捷克（2006)、瑞士(2007)、烏拉圭（2008 )、 

澳 大 利 亞 （2 0 0 8)、哥 倫 比 亞 （2 0 0 9)、匈 牙 利 （2009)、厄瓜多 

(2009)、奥地利（2010 )、愛爾蘭（2011)、列支敦斯登（2011) 、 

義 大 利 （2 0 1 2 )、馬 爾 他 （2014)、智 利 （2015)。

參 、 相關政府部門、政黨曾討論同性婚姻、同性伴侣議題或草擬法案 

之其他國家：

印 度 、以色列、曰 本 （例如東京澀谷區議會於20 1 5年 通 過 「男 

女平等及 V 多様性杳尊重寸<5社会蚤推進寸§ 条例」）、尼 泊 爾 、 

泰 國 、土耳 其 、越 南 。

備 註 ：

1 、 上開國家（或州政府），如係先予承認同性伴侣（如制定民事結合 

法或家庭伴侣法），嗣後再予承認同性婚姻者，為利於參酌對照其 

漸進式之立法方式，請惠予協助蒐集全部立法資料，俾完整呈現 

其立法演進及歷程。

2 、 上開國家（或州政府），如另有禁止性傾向歧視（或消除跨性別歧 

視 ）之反歧視法，或保障同性戀者相關權益之特別規定者，請併 

予協助蒐集。

3 、 上 開 「參」所 列 國 家 ，如有尚未完成立法者，仍請協助蒐集相關

草案或討論貧料。



内 政 部 函
機關地址：10017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 
聯絡人：吳信德 
聯絡電話：02-23976701 
傳真：02-23566474 
電子信箱：moil739細oi. got tw

受文者：行政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3曰
發文字號：台内戶字第104042778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

主 旨 ：有關臺北市政府函請本部層轉鈞院釋憲聲請書一案， 

請鑒 核 。

說 明 =

一 、 依據臺北市政府104年7月2 4日府授民戶字第104319660 

00號函（如附件影本）辦 理 。

二 、 按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條第1項第1款 規 定 ：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解釋憲法：一 、中央或 

地 方 機 關 ，於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因 

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 

或適用法律與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同法 

第9條 規 定 ：「聲請解釋機關有上級機關者，其聲請應 

經由上級機關層轉，上級機關對於不合規定者，不得 

為之轉請，其應依職權予以解決者，亦 同 。」

三 、 查臺北市政府解釋憲法聲請書所述聲請理由，係就民 

法親屬编第2章有關婚姻相關規定認婚銦應係由一男一 

女 為 之 ，禁止同性人民結婚，顯屬限制人民結婚對象 

之選擇自由，認有牴觸憲法第7條 、第22條及第23條疑 

義 ，擬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規定聲請釋憲。

四 、 按戶籍法第9條第1項規定：「結 婚 ，應為結婚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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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規 範 結 婚 應 為 戶 籍 登 記 之 程 序 ，有關結婚登記之實  

質 要 件 及杉式丨要件，均 依 民 法 第 2章 有 關 婚 姻 相 關 規  

定 ，本 案 依 臺 北 市 政 府 解 釋 憲 法 聲 請 書 所 述 聲 請 理  

由 ，係 指 其 適 用 民 法 發 生 有 牴 觸 憲 法 之 疑 義 ，爰 此 ， 

本案擬依前揭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9條 規 定 ，移 

送 釣 院 。

本 ‘•行政院 
副 本 ：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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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同性伴侶權益方式之民意調查

S^BtB^3BB^SD B^SH H ^I^BBSSB^^^B^S^B!^BBPBIH H ES^^^S^ESBIE^BBBB3S^H H ^H BH ^H BB3E99EB^^SE]S3SESBIBS^H S5S5SBBSS3ESIBBi£3^S^^^^SSIZBBIB^^S

委 託 單 位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  

執 行 單 位 ：山水民意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訪 問 日 期 ：1 0 4 年 1 2 月 0 5 日 至 1 0 4 年 1 2 月 0 9 日 

訪 問 地 區 •全國

訪 問 對 象 ：設 籍 全 國 各 縣 市 ，二十歲以上 成 年 人

抽 樣 方 法 ：以 全 國 住 宅 電 話 用 戶 為 抽 樣 架 構 ；以系 統 抽 樣 加 尾 兩 碼 隨 機 方 式 抽 樣  

有 效 樣 本 ：1 , 6 0 5人

抽 樣 誤 差 ：在 9 5 % 的 信 心 水 準 下 ，約 ± 2 . 4 5個百分點

加 權 方 式 ：内 政 部 人 口 統 計 資 料 進 行 地 區 、性 別 、年j岭 '教 育 程 度 加 權 ，以符合母體結構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Q1 •請問您目前居住在哪一個縣 

市？

新北市 2 7 4 17 . 1 %

台北市 186 1 1 . 6 %

桃園市 139 8 . 6 %

新竹縣 35 2 . 2 %

新竹市 28 1.7%

基隆市 26 1.6%

宜蘭縣 32 2 . 0 %

金門縣 9 0 . 6 %

連江縣 1 0 . 1 %

苗栗縣 38 2 . 4 %

台中市 182 1 1 . 4 %

彰化縣 87 5 . 5 %

南投縣 36 2 . 2 %

雲林縣 49 3 . 0 %

花蓮縣 23 1.4%

嘉義市 18 1.1%

嘉義縣 37 2 . 3 %

台南市 131 8 . 1 %

高雄市 193 1 2 . 0 %

屏東縣 59 3 . 7 %

台東縣 15 1.0%

澎湖縣 7 0 . 4 %

合 計 … ’ ， .：. ' 乂 ： ： '̂  1,605 1 0 0 . 0 %

Q2 •目前同性伴侣不能結婚，請問 

您赞成未來如何處理同性伴侣事宜 

【單選】？

同性伴侶可以合法結婚 567 3 5 . 3 %

同性伴侣可以登記取得類似配偶的身 

分 ，但享有的權利與配偶不同，例如 
不能结婚、不能共同收養子女；不過 
對於同性伴侣權益保障不足之相關領 

域 ，譬如醫療、報稅、保險等權益， 
將同性伴侣納入保障

337 2 1 . 0 %

同性伴侣之權益不必特別保障，維 

持現狀即可
508 3 1 . 7 %

不知道或没意見 190 11 . 8 %

拒答 3 0 . 2 %

1,605 1 0 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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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同‘注伴侶權益方式之民意調查

題目 選項 樣本數 %

Q3 •請問您今年幾歲？

2 0 ~ 2 4歲 136 8 . 5 %

2 5 ~ 2 9歲 135 8 . 4 %

3 0〜3 4歲 164 1 0 . 2 %

3 5〜3 9歲 172 10 . 7 %

4 0〜4 4歲 1 52 9 . 5 %

4 5 ~ 4 9歲 157 9 . 8 %

5 0 - 5 4歲 160 1 0 . 0 %

5 5〜5 9歲 1 48 9 . 2 %

6 0 ~ 6 4歲 1 29 8 . 0 %

6 5〜6 9歲 81 5 . 0 %

7 0歲及以上 168 1 0 . 5 %

拒答 3 0 . 2 %

合計 1,605 100.0%

Q4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2 4 7 1 5 . 4 %

初中、國中 2 0 9 1 3 . 0 %

高職、高中 451 2 8 . 1 %

專科 1 9 9 1 2 . 4 %

大學 3 8 7 2 4 . 1 %

研究所及以上 1 06 6 . 6 %

拒答 6 0 . 4 %

合計 ’ 1,605 100.0%

Q5 •請問您目前的婚姻狀況是未 

婚 、已婚、離婚、喪偶？

未婚，沒同居 3 7 5 2 3 . 4 %

未婚，但同居 2 2 1 . 4 %

已婚 1,045 6 5 . 1 %

離婚 6 5 4 . 0 %

喪偶 79 4 . 9 %

拒答 19 1 . 2 %

合計、 1,605 100.0%

Q6 ■請問您的宗教信仰是什麼？

無宗教信仰 132 8 . 2 %

民間信仰(祭祖拜神） 601 3 7 . 4 %

道教 2 5 3 1 5 . 7 %

佛教 4 9 7 3 1 . 0 %

一貫道(天道） 12 0 . 7 %

基督教 7 8 4 . 9 %

天主教 20 1.2 %

回教 1 0 . 1 %

拒答 12 0 . 8 %

合計 1,605 100.0%

Q7 •受訪者性別？
男性 791 4 9 . 3 %

女性 8 1 4 5 0 . 7 %

合計 1,605 100.0%

【說明】各選項之樣本數或百分比加總，若不等於合計的數據，乃因採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位的緣故 

，以致合計可能稍有差異，並不影響整體調查結果的真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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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新聞稿
發 稿 日 期 ：10 4年 1 2 月 2 9 日 

發 稿 單 位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 

連 絡 人 ：黃王裕專員 

連 絡 電 話 ：02-2191-0189*2253

最新民調顯示，民眾對同性伴侣權益意見分歧

關於同性伴侣權益之議題，牽涉層面甚廣，本部為促進 

思不同立場者理性溝通，於本（104)年 8 月透過國家發展委 

員 會 架 設 之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蒐集民眾之意見。惟 

有民間圑體認為此網路平台既非「投 票 」 ，也 非 「民調」 ， 

網 民 投 票 過 程 ，有 灌 票 之 嫌 ，且網路調查未兼顧不擅於使用 

網 路 民 眾 之 意 見 ，反對以該投票結果作為政策之參考。本部 

爰 於 本 年 1 2 月上旬委請專業民意調查公司，以設籍於全國 

各 縣 市 滿 2 0 歲以上之成年人為對象，按各縣市人口比例進 

行分層隨機抽樣電話調查。

根據此電話調查結果，有 民 眾 35. 5%贊 成 「同性伴侣可 

以合法結婚」，21.1%贊 成 「同性伴侶可以取得類似配偶的身 

份 ，但享有的權利與配偶不同；例如不可共同收養，可納入 

醫 療 、保險等保障」，而 31. 7%則 認 為 「同性伴侣之權益不必 

特 別 保 障 ，維持現狀即可」。顯然國人對於同性伴侣之權益 

應 否 保 障 、如 何 保 障 ，意見仍然兩極。本部將持續加強理性 

溝 通 ，促 進 對 話 ，凝 聚 共 識 ，以減少制度變革對社會造成之 

衝 擊 及 成 本 之 虛 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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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 ：有關同性男女結婚法律疑義一案，復如說明二、三 。請查照。

明 ：一 、復貴部1 0 1 年 3 月 3 0 日台内戶字第1010147509號函。

二 、 按我國民法對於結婚當事人必須為一男一女，雖無直接明文，但從其 

規定意旨，可推知我國民法對於婚姻之定義係採「以終生共同生活為 

目的之『一男一女』適法結合關係」 ，另觀諸司法院釋字第3 6 5 號 

解釋理由書及臺灣高等法院8 9年度家抗字第1 5 6 號民事判決意旨

，亦採相同之見解。

三 、 又關於民法親屬編未規範同居者之權利，是否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第2 3條規定乙節，經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於1 0 0 年 1 

月 1 8 日召開「法規是否符合兩公約」第 5 次複審會議決議，與公 

政公約第2 3條尚無違背。至於有關同性伴侶制度之議題，本部刻正 

委託研究中，併此敘明。

本 ：內政部

本 ：本部資訊處（第 1 類）、本部法律事務司（4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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